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94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吳慶鴻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蕭棋云律師

            彭彥植律師

被      告  吳明新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黃青鋒律師

被      告  李水成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陳宏泰律師(法律扶助基金會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

2年度偵字第71688號、第71689號、第77111號），本院判決如

下：

　　主　文

吳慶鴻犯非法寄藏非制式手槍罪，處有期徒刑陸年，併科罰金新

臺幣拾貳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吳明新犯非法寄藏非制式手槍罪，處有期徒刑貳年陸月，併科罰

金新臺幣參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李水成幫助犯非法寄藏非制式手槍罪，處有期徒刑壹年，併科罰

金新臺幣壹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扣案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槍枝沒收。

　　事　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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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吳慶鴻、吳明新、李水成均明知可發射金屬或子彈具有殺傷

力之各式槍枝、子彈，係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所列管之物

品，未經主管機關許可不得寄藏，吳慶鴻竟基於寄藏具有殺

傷力槍枝、子彈之犯意，於民國108年至109年間某日，在新

北市○○區○○○街000號，受年籍不詳、暱稱「福哥」所

託，代為寄藏如附表編號1-4所示物品(含具殺傷力之非制式

槍枝1支、制式子彈6顆、非制式子彈9顆等物，下稱本案

槍、彈)，將之藏放在上址而持有之。嗣於112年9月24日晚

間7時許，吳慶鴻因懷疑其妻黃美今外遇，在上址，持本案

槍枝對地擊發1發非制式子彈，不慎誤傷黃美今，致黃美今

受有右第二、三指粉碎性開放性骨折、右第二指伸指肌腱斷

裂、右第一掌間肌斷裂、左側手腕處撕裂傷等傷害（過失傷

害部分未據告訴），黃美今乃負傷逃往附近超商求援。

二、吳慶鴻持槍射擊後，見黃美今自上址後門逃離不知去向，吳

慶鴻旋即將本案槍彈(扣除已對地擊發之非制式子彈1顆)放

置於側背包中，並於112年9月24日晚間8時17分許，在新北

市三重區後竹圍街205巷內，將前開側背包交予友人李水

成，要求李水成代攜回南部，李水成乃基於幫助寄藏具有殺

傷力之槍枝、子彈之犯意，收下該側背包後，旋即聯繫吳慶

鴻之姪子吳明新，告知吳慶鴻向黃美今開槍、吳慶鴻有託其

攜帶物品南下，惟其要搭高鐵、不便攜該物品南下，希望吳

明新前來處理，吳明新主觀上已可預見李水成所稱之物品係

具有殺傷力之槍枝、子彈，仍基於寄藏具有殺傷力槍枝、子

彈之不確定故意，託不知情之年籍不詳友人於當晚8時46分

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搭載其前往新北

市三重區後竹圍街之萊爾富超商前，由李水成將前開裝有本

案槍彈之側背包投入上開車輛內以交予吳明新，吳明新則將

之藏放至其不知情之胞兄吳明信設置在新北市○○區○○路

000巷0號1樓路旁冷凍庫中而寄藏之。嗣黃美今送醫後，由

其子吳清義於同日晚間10時36分報警，經警方調閱監視器，

查悉李水成涉案，乃於同年月25日晚間10時18分，拘提李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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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到案，經李水成供述本案槍彈已交予吳明新，並帶同警方

於同年月26日凌晨1時30分許，前往上述光華路150巷1號1

樓，並經吳明新同意搜索，當場扣得如附表所示之物。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一、證人即同案被告李水成於警詢時陳述，不具證據能力: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

　　被告吳明新及其辯護人爭執證人即同案被告李水成於警詢陳

述之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236頁），本院審酌卷內並無積

極事證顯示同案被告李水成警詢之陳述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

況，且其警詢之證述內容與偵查、本院審理時之證述內容大

致相符，故其警詢之證述並非證明本案犯罪事實存否所必

要，並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第159條之3所定情形存

在，故認其警詢所述，不具證據能力。

二、本案所引用之其餘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

述，雖為傳聞證據，惟檢察官、被告吳慶鴻、李水成、吳明

新暨其等之辯護人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聲明異議（本

院卷第235-242頁），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

況，尚查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亦認為以之

作為證據應屬適當，揆諸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認前

揭證據資料有證據能力。至於本判決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

與本案均有關聯性，亦無證據證明係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

務員以不法方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

釋，均有證據能力。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吳慶鴻、李水成、吳明新對上述事實皆坦承不諱，

並有如附件證據清單所載之事證在卷可佐，足認被告3人上

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本案事證明確，被告3人上開犯

行堪可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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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被告吳慶鴻、吳明新所犯罪名：

　　按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將「持有」與「寄藏」行為分別定

其處罰規定，而寄藏與持有，均係將物置於自己實力支配之

下，僅寄藏必先有他人之持有行為，而後始為之受「寄」代

「藏」而已。故寄藏之受人委託代為保管，其保管之本身，

亦屬持有。不過，此之持有係受寄託之當然結果，故法律上

宜僅就寄藏行為為包括之評價，不再就持有行為予以論罪。

而寄藏與持有之界限，應以持有即實力支配係為他人或為自

己而占有管領為判別準據（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4355

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吳慶鴻供稱係受「福哥」所託代為

藏放保管本案槍彈(偵71688卷第4-5、78-79頁、本院卷第24

3-244頁)；被告吳明新亦係輾轉受託代為藏放本案槍彈，其

等均非為己占有管領該等物品，自屬寄藏行為。故核被告吳

慶鴻、吳明新所為，均係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7條第4

項之非法寄藏非制式手槍罪、同法第12條第4項之非法寄藏

子彈罪，其等於寄藏期間持有非制式手槍、子彈，係受寄託

之當然結果，不另論罪。公訴意旨認被告吳慶鴻係非法「持

有」非制式手槍及子彈，雖有未洽，惟因基本社會事實同

一，且所犯法條之條項相同，僅罪名有異，是應由本院逕適

用正確之罪名論處，尚毋庸變更起訴法條。

二、被告李水成所犯罪名：

　　按刑罰法律所處罰之「寄藏」贓物、槍械行為，係指受寄他

人之贓物、槍械，為之保管隱藏者而言。代他人將贓物、槍

械持交第三人寄藏，而移轉贓物、槍械所在之搬運行為，性

質上僅屬有助益於寄藏之幫助行為，要非寄藏行為本身。而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就該搬運之幫助寄藏行為，並未如刑

法第349條贓物罪之規定，特別設有處罰之明文，苟其行為

人與寄藏之人間無共同犯意之聯絡，自應論以幫助寄藏罪

(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771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李水

成在向被告吳慶鴻收受本案槍彈後，旋即聯繫被告吳明新前

來向其取走本案槍彈，可見被告李水成主觀上並無代被告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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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鴻保管隱藏本案槍彈之意、亦無與被告吳慶鴻或被告吳明

新共同犯寄藏本案槍彈之犯意，其移轉本案槍彈之行為，僅

係助益於被告吳明新之寄藏行為，故核被告李水成所為，係

犯刑法第30條第1項、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7條第4項之

幫助非法寄藏非制式槍枝罪、刑法第30條第1項、槍砲彈藥

刀械管制條例第12條第4項之幫助非法寄藏子彈罪。

三、罪數：

　　按未經許可，寄藏、持有槍、彈，其寄藏、持有之繼續，為

行為之繼續，亦即一經持有槍、彈，罪已成立，但其完結須

繼續至持有行為終了時為止。被告吳慶鴻自寄藏本案槍、彈

時起，迄至將本案槍、彈交予被告李水成止、被告吳明新自

寄藏本案槍、彈時起，迄至為警查獲止，其等寄藏非制式槍

枝、子彈行為，僅論以一罪。被告吳慶鴻、吳明新同時寄藏

本案子彈、被告李水成同時幫助寄藏本案子彈，所侵害者皆

為社會法益，縱令寄藏之子彈為數個，仍僅各為單純一罪。

被告吳慶鴻、吳明新同時寄藏本案槍、彈，被告李水成同時

幫助寄藏本案槍、彈，乃以一行為各觸犯上述參一、二之罪

名，為想像競合犯，爰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被告吳慶

鴻、吳明新從一重論以非法寄藏非制式手槍罪處斷、被告李

水成從一重論以幫助非法寄藏非制式手槍罪處斷。

四、刑之減輕：

㈠、被告李水成部分：

  ⒈被告李水成本案所為，係對正犯資以助力而實施犯罪構成要

件以外之行為，為幫助犯，依刑法第30條第2項之規定，按

正犯之刑減輕之。

　⒉被告李水成行為後，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條第4項業

於113年1月3日修正公布施行，同年月0日生效。修正前槍砲

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條第4項規定：「犯本條例之罪，於

偵查或審判中自白，並供述全部槍砲、彈藥、刀械之來源及

去向，因而查獲或因而防止重大危害治安事件之發生者，減

輕或免除其刑。拒絕供述或供述不實者，得加重其刑至三分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五頁



之一。」修正後則規定：「犯本條例之罪，於偵查或審判中

自白，並供述全部槍砲、彈藥、刀械之來源及去向，因而查

獲或因而防止重大危害治安事件之發生者，得減輕或免除其

刑。拒絕供述或供述不實者，得加重其刑至三分之一。」經

新舊法比較之結果，可知修正前之規定係「應」減輕或免除

其刑，修正後則改為「得」減輕或免除其刑，是修正後之規

定並未較有利，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自應適用修正

前之規定。被告李水成於偵、審中均自白本案犯行(偵71689

卷第64頁反面至65頁、本院卷第249頁)，且其在被警方拘提

到案後，供出本案槍彈去向，而帶同警方前往上址冷凍庫扣

得本案槍彈，核其所為，符合修正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

第18條第4項之減刑事由，本院並審酌其係在遭警方循線拘

提到案後始供出本案槍彈去向之情節，認不宜免除其刑，而

以減輕其刑為適當，爰依該條規定，減輕其刑，並依刑法第

70條、第71條第2項之規定，先依較少之數(幫助犯)減輕後

再遞減輕之。

㈡、被告吳明新部分：

　　按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

其所謂「犯罪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

一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

應就犯罪一切情狀（包括第57條所列舉之10款事項），予以

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無特殊之原

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低度

刑，是否猶嫌過重等等），以為判斷。查被告吳明新所犯本

案非法寄藏非制式手槍罪，固不可取，然審酌其係因被告李

水成告知被告吳慶鴻有託其攜帶物品南下，惟其不便攜該物

品南下，希望被告吳明新前來處理，被告吳明新始將本案槍

彈攜回而藏放於上址冷凍庫，故其寄藏本案槍彈動機單純，

並非出於危害社會之不法目的，與一般擁槍自重者不同，且

其寄藏期間僅一天餘即遭警查獲，又被告吳明新犯後已坦承

犯行，本院綜合衡量上情，認依其本案犯罪情節，縱科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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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最輕本刑有期徒刑5年，猶屬情輕法重，在客觀上足以使

人感覺過苛而引起一般同情，有顯可憫恕之處，爰依刑法第

59條之規定予以酌量減輕其刑。

㈢、被告吳慶鴻並不符合自首之情形：

　　被告吳慶鴻暨其辯護人雖辯稱：被告吳慶鴻案發後即打電話

予女兒吳思瑩、兒子吳清義，委託其等報警向警方自首云

云，惟查：

　⒈證人吳清義係於112年9月24日晚間10時36分許報警稱其父親

即被告吳慶鴻持槍槍擊其母黃美今，警方乃於同年月25日0

時前往上址案發現場實施現場勘察，有卷附新北市政府警察

局三重分局現場勘察報告可佐(偵77111卷第99頁）。復據證

人吳清義於112年9月25日凌晨1時警詢時證稱：因為我父親

吳慶鴻持槍傷害我母親黃美今，我是報案人所以配合警方製

作調查筆錄。(問：你於何時、在何地知悉上述情事？)我是

於112年9月24日20時30分許在臺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一帶接

到我大姐吳思瑩以電語通知。(問：你母親黃美今是於何

時、在何處遭你父親傷害？)時間大約是於112年9月25日(按

應為9月24日之口誤)19時許，地點在新北市○○區○○○街

000號他自己所經營的店家內。(問:你如何知悉你父親是持

槍械傷害你母親？)因為我父親跟母親前幾天有發生激烈的

爭吵，而且我父親藏有槍枝，後來進入店內也看到彈殼且有

遺留許多血跡，所以我才認為是我父親持槍傷害我母親（偵

71688卷第22頁）。是依證人吳清義警詢所述，其係接到吳

思瑩通知其母黃美今受傷，乃報案處理，並斟酌被告吳慶鴻

與黃美今於日前即有爭吵、現場復有查獲彈殼等情，故判斷

被告吳慶鴻係以槍枝傷害證人黃美今，其證述內容並未提到

係受被告吳慶鴻或吳思瑩所託、前來就被告吳慶鴻本案寄藏

槍彈之犯行向警方自首。

　⒉又經本院函詢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本案查獲經過，亦

由承辦警員出具職務報告稱：係因接獲勤務中心派遣案件內

容稱在三重區後竹圍街211號有槍擊案件發生，且有人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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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現於台北市士林區新光醫院就醫。警方到場察看現場，

於後門發現血跡，進入三重區後竹圍街211號後在屋內尋獲

彈殼。至新光醫院製作被害人黃美今筆錄(按筆錄製作時間

為112年9月25日凌晨2時35分，偵71688卷第23-24頁)，黃美

今於筆錄中稱說與吳慶鴻發生爭吵，並看到吳慶鴻拿出槍枝

等內容，與警方在現場查獲之彈殼佐證，認吳慶鴻涉嫌重

大。另吳清義向警方報案時，並無向警方告知是受吳慶鴻之

委託，僅稱說是接到大姊電話，才知悉母親被父親使用槍枝

打傷，亦有該分局113年9月10日函暨警員職務報告（本院卷

第177、181頁）在卷可佐，核與上述現場勘察報告、證人吳

清義警詢所述之本案報案、查獲經過相符，故被告吳慶鴻辯

稱其有託其兒女代為向警方自首云云，已與上述卷證所彰顯

事實不符。

　⒊況被告吳慶鴻於112年9月24日晚間7時許，以本案槍枝不慎

誤擊傷證人黃美今後，先於同日晚間8時17分許，將本案槍

彈交予被告李水成，要求被告李水成代攜回南部，亦經本院

認定如上。被告吳慶鴻本人則於同日晚間9時許，前往友人

蔡啟正住處，討論開槍誤傷證人黃美今、不知證人黃美今有

無報案等事，被告吳慶鴻並要求蔡啟正至案發地查看狀況，

經蔡啟正回報稱現場有見到警車、警察後，被告吳慶鴻旋將

手機關機、要求在場友人許銀財(綽號：阿福)開車搭載其回

雲林，嗣並由許銀財聯絡友人「阿昌」在雲林縣斗南某7-11

前，接駁搭載被告吳慶鴻離去等情，則經證人蔡啟正、許銀

財於警詢證述明確(偵71688卷第25-29頁)。

　⒋被告吳慶鴻並迭於警詢、偵查、本院訊問時自承：我拜託

「阿福」開車載我去斗南，後來我又請「丁仔」載我回元長

鄉要找李水成拿回槍枝，得知李水成沒有帶回南部，我就在

25日凌晨請「丁仔」開車載我去斗南的汽車旅館住宿，睡醒

之後就叫我一個朋友開車載我四處走走，他就開車一路載我

到屏東頭城、墾丁、潮洲，又請他26日晚上開車載我到嘉義

梅山的朋友家裡借宿一晚，天亮的時候，我覺得很對不起我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八頁



的老婆，要回來面對，我就請載我去屏東的朋友開車載我回

台北（偵71688卷第4-6頁)、事情發生之後我很緊張，...我

急著找我太太，都找不到，後來就想說快離開那裡。...事

發後我太太有跟兒女說，我兒子才報警。(問：到中南部這

兩、三天手機是否關機？)我都關再打開、開了再關幾次，

而且我沒帶充電器。(問：是否擔心遭警查獲？)多多少少

有這個心理，我是想說給我一點時間反省（偵71688卷第78

-79頁）；我回南部去找李水成要這個包包，我才知道他沒

有拿到南部。..我小孩當時一時生氣，想說我怎麼可以這

樣對媽媽，所以才會去報警等語（偵71688卷第83-84

頁）。

　⒌復經本院勘驗被告吳慶鴻於112年9月24日晚間9時58分傳送

予證人吳清義之語音檔亦稱：「清義爸爸跟你說，爸爸不是

故意要那樣，你跟媽媽說，可以的話現在不要報警，如果報

警爸爸就完蛋了，我可以講得就是這樣，千萬不可，我不是

故意的，她沒有很嚴重的傷，記住這句話，要緊喔。」（偵

71688卷第60-61頁、本院卷第233頁)。被告吳慶鴻嗣傳送予

其女兒之語音檔亦稱：「我覺得她今晚故意要綁這一條要讓

我出事情、出狀況...我往旁邊是被流彈給打到，她就馬上

給我報了，但是她就是有目的」等語 （偵71688卷第62

頁)。

　⒍綜合勾稽以上事證，可見被告吳慶鴻於案發後，除旋將本案

槍彈囑託被告李水成代攜回南部、叮囑證人吳清義絕對不可

以報警，其本人則前往友人住處，在知悉有員警到案發現場

勘察後，並即將手機關機，託友人開車載其至雲林，欲向被

告李水成取回本案槍彈未果後，仍到嘉義、屏東等處投宿，

居無定所，其主觀目的即係避免為警查獲，甚為明確。是

以，被告吳慶鴻暨其辯護人事後改口辯稱：有託兒女代為自

首云云，自無可採，其聲請傳訊其兒女到庭作證其有自首情

事，亦無調查之必要，附此敘明。 

五、量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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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吳慶鴻無視法律禁制規

定，未經許可而寄藏非制式手槍及子彈，對他人之生命、身

體安全及社會治安皆存有潛在高度之危險，持有期間非短，

嗣更僅因懷疑證人黃美今外遇，即取出本案槍彈對地擊發，

致不慎造成證人黃美今受有如事實欄之傷害，所為殊值非

難；被告李水成則係受被告吳慶鴻請託代為攜本案槍彈回雲

林，其轉而要求被告吳明新出面處理，並將本案槍彈轉交予

被告吳明新，以此方式幫助寄藏本案槍彈；被告吳明新基於

被告李水成之請求，將本案槍彈寄藏於冷凍庫，亦對他人之

生命、身體安全及社會治安皆存有潛在高度之危險，惟寄藏

期間僅一天餘，即為警循線查獲，各自犯罪之動機、目的，

其等寄藏、幫助寄藏本案槍、彈之種類、數量，暨考量被告

3人犯後均已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及被告吳慶鴻前於89年

間即因非法持有槍枝，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3年確定並執行

完畢，竟又再犯本案寄藏槍彈犯行、暨審酌被告李水成、吳

明新各自之前科素行(有其等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憑)、被告3

人各自陳述之教育程度、工作、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見本院

卷第253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就

併科罰金部分，各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又被告李水成

前因妨害公務等案件，經本院判處有期徒刑4月確定，於110

年4月23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被告吳明新本案犯行，則經

本院判處有期徒刑2年6月，故均不符合刑法第74條宣告緩刑

之要件，附此敘明。

六、沒收：

㈠、扣案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具殺傷力槍枝，為違禁物，爰依刑

法第38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

㈡、至於附表編號2、3所示具殺傷力子彈，均經試射擊發或經被

告吳慶鴻對地擊發而僅餘分離之彈殼、彈頭，因已喪失子彈

之結構及性能，已不具殺傷力，均非屬違禁物。附表編號4

未具殺傷力之子彈，非違禁物。附表編號5之側背包1個、襪

子1隻、紙袋1個，雖係被告吳慶鴻、吳明新用以收納本案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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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而為本案寄藏犯行所用，惟依被告吳慶鴻所述，該等物品

應係友人「福哥」所有，且考量該等物品價值甚微，不具刑

法之重要性，故均不予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莊勝博提起公訴，檢察官許智鈞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陳昭筠

　　　　　　　　　

　　　　　　　　　　　　　　　　　　　法　官　林建良 

　　　　　　　　　　　　　　　　　　

　　　　　　　　　　　　　　　　　　　法　官　施吟蒨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書記官　吳進安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7條第4項

未經許可，持有、寄藏或意圖販賣而陳列第一項所列槍砲、彈藥

者，處5年以上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000萬元以下罰金。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2條第4項

未經許可，持有、寄藏或意圖販賣而陳列子彈者，處5年以下有

期徒刑，併科新臺幣300萬元以下罰金。

附表：

編

號

扣案物品 卷證出處 

1 具殺傷力之非制式手槍1枝（槍枝管制

編號：0000000000，含彈匣2個)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

警察局112年12月21

日刑理字000000000

0號鑑定書（偵7168

8卷第87-8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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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具殺傷力之制式子彈6顆(均經試射)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

警察局112年11月15

日刑理字000000000

0號鑑定書（偵7711

1卷第138頁）、112

年12月21日刑理字0

000000000號鑑定書

（偵71688卷第87-8

8頁)、113年10月8

日刑理字000000000

0號函（本院卷第18

7頁)

 3 具殺傷力之非制式子彈8顆(均經試

射)、1顆(吳慶鴻於事實一所示時、地

對地擊發使用，經警於現場扣得其彈

殼、彈頭各1顆)

 4 不具殺傷力之非制式子彈14顆(均經試

射)

 5 側背包1個、襪子1隻、紙袋1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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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94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吳慶鴻






選任辯護人  蕭棋云律師
            彭彥植律師
被      告  吳明新






選任辯護人  黃青鋒律師
被      告  李水成






選任辯護人  陳宏泰律師(法律扶助基金會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71688號、第71689號、第7711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吳慶鴻犯非法寄藏非制式手槍罪，處有期徒刑陸年，併科罰金新臺幣拾貳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吳明新犯非法寄藏非制式手槍罪，處有期徒刑貳年陸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參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李水成幫助犯非法寄藏非制式手槍罪，處有期徒刑壹年，併科罰金新臺幣壹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扣案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槍枝沒收。
　　事　實
一、吳慶鴻、吳明新、李水成均明知可發射金屬或子彈具有殺傷力之各式槍枝、子彈，係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所列管之物品，未經主管機關許可不得寄藏，吳慶鴻竟基於寄藏具有殺傷力槍枝、子彈之犯意，於民國108年至109年間某日，在新北市○○區○○○街000號，受年籍不詳、暱稱「福哥」所託，代為寄藏如附表編號1-4所示物品(含具殺傷力之非制式槍枝1支、制式子彈6顆、非制式子彈9顆等物，下稱本案槍、彈)，將之藏放在上址而持有之。嗣於112年9月24日晚間7時許，吳慶鴻因懷疑其妻黃美今外遇，在上址，持本案槍枝對地擊發1發非制式子彈，不慎誤傷黃美今，致黃美今受有右第二、三指粉碎性開放性骨折、右第二指伸指肌腱斷裂、右第一掌間肌斷裂、左側手腕處撕裂傷等傷害（過失傷害部分未據告訴），黃美今乃負傷逃往附近超商求援。
二、吳慶鴻持槍射擊後，見黃美今自上址後門逃離不知去向，吳慶鴻旋即將本案槍彈(扣除已對地擊發之非制式子彈1顆)放置於側背包中，並於112年9月24日晚間8時17分許，在新北市三重區後竹圍街205巷內，將前開側背包交予友人李水成，要求李水成代攜回南部，李水成乃基於幫助寄藏具有殺傷力之槍枝、子彈之犯意，收下該側背包後，旋即聯繫吳慶鴻之姪子吳明新，告知吳慶鴻向黃美今開槍、吳慶鴻有託其攜帶物品南下，惟其要搭高鐵、不便攜該物品南下，希望吳明新前來處理，吳明新主觀上已可預見李水成所稱之物品係具有殺傷力之槍枝、子彈，仍基於寄藏具有殺傷力槍枝、子彈之不確定故意，託不知情之年籍不詳友人於當晚8時46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搭載其前往新北市三重區後竹圍街之萊爾富超商前，由李水成將前開裝有本案槍彈之側背包投入上開車輛內以交予吳明新，吳明新則將之藏放至其不知情之胞兄吳明信設置在新北市○○區○○路000巷0號1樓路旁冷凍庫中而寄藏之。嗣黃美今送醫後，由其子吳清義於同日晚間10時36分報警，經警方調閱監視器，查悉李水成涉案，乃於同年月25日晚間10時18分，拘提李水成到案，經李水成供述本案槍彈已交予吳明新，並帶同警方於同年月26日凌晨1時30分許，前往上述光華路150巷1號1樓，並經吳明新同意搜索，當場扣得如附表所示之物。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一、證人即同案被告李水成於警詢時陳述，不具證據能力: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
　　被告吳明新及其辯護人爭執證人即同案被告李水成於警詢陳述之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236頁），本院審酌卷內並無積極事證顯示同案被告李水成警詢之陳述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且其警詢之證述內容與偵查、本院審理時之證述內容大致相符，故其警詢之證述並非證明本案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並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第159條之3所定情形存在，故認其警詢所述，不具證據能力。
二、本案所引用之其餘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雖為傳聞證據，惟檢察官、被告吳慶鴻、李水成、吳明新暨其等之辯護人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聲明異議（本院卷第235-242頁），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查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亦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揆諸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認前揭證據資料有證據能力。至於本判決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與本案均有關聯性，亦無證據證明係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以不法方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均有證據能力。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吳慶鴻、李水成、吳明新對上述事實皆坦承不諱，並有如附件證據清單所載之事證在卷可佐，足認被告3人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本案事證明確，被告3人上開犯行堪可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被告吳慶鴻、吳明新所犯罪名：
　　按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將「持有」與「寄藏」行為分別定其處罰規定，而寄藏與持有，均係將物置於自己實力支配之下，僅寄藏必先有他人之持有行為，而後始為之受「寄」代「藏」而已。故寄藏之受人委託代為保管，其保管之本身，亦屬持有。不過，此之持有係受寄託之當然結果，故法律上宜僅就寄藏行為為包括之評價，不再就持有行為予以論罪。而寄藏與持有之界限，應以持有即實力支配係為他人或為自己而占有管領為判別準據（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4355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吳慶鴻供稱係受「福哥」所託代為藏放保管本案槍彈(偵71688卷第4-5、78-79頁、本院卷第243-244頁)；被告吳明新亦係輾轉受託代為藏放本案槍彈，其等均非為己占有管領該等物品，自屬寄藏行為。故核被告吳慶鴻、吳明新所為，均係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7條第4項之非法寄藏非制式手槍罪、同法第12條第4項之非法寄藏子彈罪，其等於寄藏期間持有非制式手槍、子彈，係受寄託之當然結果，不另論罪。公訴意旨認被告吳慶鴻係非法「持有」非制式手槍及子彈，雖有未洽，惟因基本社會事實同一，且所犯法條之條項相同，僅罪名有異，是應由本院逕適用正確之罪名論處，尚毋庸變更起訴法條。
二、被告李水成所犯罪名：
　　按刑罰法律所處罰之「寄藏」贓物、槍械行為，係指受寄他人之贓物、槍械，為之保管隱藏者而言。代他人將贓物、槍械持交第三人寄藏，而移轉贓物、槍械所在之搬運行為，性質上僅屬有助益於寄藏之幫助行為，要非寄藏行為本身。而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就該搬運之幫助寄藏行為，並未如刑法第349條贓物罪之規定，特別設有處罰之明文，苟其行為人與寄藏之人間無共同犯意之聯絡，自應論以幫助寄藏罪(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771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李水成在向被告吳慶鴻收受本案槍彈後，旋即聯繫被告吳明新前來向其取走本案槍彈，可見被告李水成主觀上並無代被告吳慶鴻保管隱藏本案槍彈之意、亦無與被告吳慶鴻或被告吳明新共同犯寄藏本案槍彈之犯意，其移轉本案槍彈之行為，僅係助益於被告吳明新之寄藏行為，故核被告李水成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7條第4項之幫助非法寄藏非制式槍枝罪、刑法第30條第1項、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2條第4項之幫助非法寄藏子彈罪。
三、罪數：
　　按未經許可，寄藏、持有槍、彈，其寄藏、持有之繼續，為行為之繼續，亦即一經持有槍、彈，罪已成立，但其完結須繼續至持有行為終了時為止。被告吳慶鴻自寄藏本案槍、彈時起，迄至將本案槍、彈交予被告李水成止、被告吳明新自寄藏本案槍、彈時起，迄至為警查獲止，其等寄藏非制式槍枝、子彈行為，僅論以一罪。被告吳慶鴻、吳明新同時寄藏本案子彈、被告李水成同時幫助寄藏本案子彈，所侵害者皆為社會法益，縱令寄藏之子彈為數個，仍僅各為單純一罪。被告吳慶鴻、吳明新同時寄藏本案槍、彈，被告李水成同時幫助寄藏本案槍、彈，乃以一行為各觸犯上述參一、二之罪名，為想像競合犯，爰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被告吳慶鴻、吳明新從一重論以非法寄藏非制式手槍罪處斷、被告李水成從一重論以幫助非法寄藏非制式手槍罪處斷。
四、刑之減輕：
㈠、被告李水成部分：
  ⒈被告李水成本案所為，係對正犯資以助力而實施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為幫助犯，依刑法第30條第2項之規定，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⒉被告李水成行為後，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條第4項業於113年1月3日修正公布施行，同年月0日生效。修正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條第4項規定：「犯本條例之罪，於偵查或審判中自白，並供述全部槍砲、彈藥、刀械之來源及去向，因而查獲或因而防止重大危害治安事件之發生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拒絕供述或供述不實者，得加重其刑至三分之一。」修正後則規定：「犯本條例之罪，於偵查或審判中自白，並供述全部槍砲、彈藥、刀械之來源及去向，因而查獲或因而防止重大危害治安事件之發生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拒絕供述或供述不實者，得加重其刑至三分之一。」經新舊法比較之結果，可知修正前之規定係「應」減輕或免除其刑，修正後則改為「得」減輕或免除其刑，是修正後之規定並未較有利，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自應適用修正前之規定。被告李水成於偵、審中均自白本案犯行(偵71689卷第64頁反面至65頁、本院卷第249頁)，且其在被警方拘提到案後，供出本案槍彈去向，而帶同警方前往上址冷凍庫扣得本案槍彈，核其所為，符合修正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條第4項之減刑事由，本院並審酌其係在遭警方循線拘提到案後始供出本案槍彈去向之情節，認不宜免除其刑，而以減輕其刑為適當，爰依該條規定，減輕其刑，並依刑法第70條、第71條第2項之規定，先依較少之數(幫助犯)減輕後再遞減輕之。
㈡、被告吳明新部分：
　　按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其所謂「犯罪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一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應就犯罪一切情狀（包括第57條所列舉之10款事項），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等等），以為判斷。查被告吳明新所犯本案非法寄藏非制式手槍罪，固不可取，然審酌其係因被告李水成告知被告吳慶鴻有託其攜帶物品南下，惟其不便攜該物品南下，希望被告吳明新前來處理，被告吳明新始將本案槍彈攜回而藏放於上址冷凍庫，故其寄藏本案槍彈動機單純，並非出於危害社會之不法目的，與一般擁槍自重者不同，且其寄藏期間僅一天餘即遭警查獲，又被告吳明新犯後已坦承犯行，本院綜合衡量上情，認依其本案犯罪情節，縱科以法定最輕本刑有期徒刑5年，猶屬情輕法重，在客觀上足以使人感覺過苛而引起一般同情，有顯可憫恕之處，爰依刑法第59條之規定予以酌量減輕其刑。
㈢、被告吳慶鴻並不符合自首之情形：
　　被告吳慶鴻暨其辯護人雖辯稱：被告吳慶鴻案發後即打電話予女兒吳思瑩、兒子吳清義，委託其等報警向警方自首云云，惟查：
　⒈證人吳清義係於112年9月24日晚間10時36分許報警稱其父親即被告吳慶鴻持槍槍擊其母黃美今，警方乃於同年月25日0時前往上址案發現場實施現場勘察，有卷附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現場勘察報告可佐(偵77111卷第99頁）。復據證人吳清義於112年9月25日凌晨1時警詢時證稱：因為我父親吳慶鴻持槍傷害我母親黃美今，我是報案人所以配合警方製作調查筆錄。(問：你於何時、在何地知悉上述情事？)我是於112年9月24日20時30分許在臺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一帶接到我大姐吳思瑩以電語通知。(問：你母親黃美今是於何時、在何處遭你父親傷害？)時間大約是於112年9月25日(按應為9月24日之口誤)19時許，地點在新北市○○區○○○街000號他自己所經營的店家內。(問:你如何知悉你父親是持槍械傷害你母親？)因為我父親跟母親前幾天有發生激烈的爭吵，而且我父親藏有槍枝，後來進入店內也看到彈殼且有遺留許多血跡，所以我才認為是我父親持槍傷害我母親（偵71688卷第22頁）。是依證人吳清義警詢所述，其係接到吳思瑩通知其母黃美今受傷，乃報案處理，並斟酌被告吳慶鴻與黃美今於日前即有爭吵、現場復有查獲彈殼等情，故判斷被告吳慶鴻係以槍枝傷害證人黃美今，其證述內容並未提到係受被告吳慶鴻或吳思瑩所託、前來就被告吳慶鴻本案寄藏槍彈之犯行向警方自首。
　⒉又經本院函詢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本案查獲經過，亦由承辦警員出具職務報告稱：係因接獲勤務中心派遣案件內容稱在三重區後竹圍街211號有槍擊案件發生，且有人受傷，現於台北市士林區新光醫院就醫。警方到場察看現場，於後門發現血跡，進入三重區後竹圍街211號後在屋內尋獲彈殼。至新光醫院製作被害人黃美今筆錄(按筆錄製作時間為112年9月25日凌晨2時35分，偵71688卷第23-24頁)，黃美今於筆錄中稱說與吳慶鴻發生爭吵，並看到吳慶鴻拿出槍枝等內容，與警方在現場查獲之彈殼佐證，認吳慶鴻涉嫌重大。另吳清義向警方報案時，並無向警方告知是受吳慶鴻之委託，僅稱說是接到大姊電話，才知悉母親被父親使用槍枝打傷，亦有該分局113年9月10日函暨警員職務報告（本院卷第177、181頁）在卷可佐，核與上述現場勘察報告、證人吳清義警詢所述之本案報案、查獲經過相符，故被告吳慶鴻辯稱其有託其兒女代為向警方自首云云，已與上述卷證所彰顯事實不符。
　⒊況被告吳慶鴻於112年9月24日晚間7時許，以本案槍枝不慎誤擊傷證人黃美今後，先於同日晚間8時17分許，將本案槍彈交予被告李水成，要求被告李水成代攜回南部，亦經本院認定如上。被告吳慶鴻本人則於同日晚間9時許，前往友人蔡啟正住處，討論開槍誤傷證人黃美今、不知證人黃美今有無報案等事，被告吳慶鴻並要求蔡啟正至案發地查看狀況，經蔡啟正回報稱現場有見到警車、警察後，被告吳慶鴻旋將手機關機、要求在場友人許銀財(綽號：阿福)開車搭載其回雲林，嗣並由許銀財聯絡友人「阿昌」在雲林縣斗南某7-11前，接駁搭載被告吳慶鴻離去等情，則經證人蔡啟正、許銀財於警詢證述明確(偵71688卷第25-29頁)。
　⒋被告吳慶鴻並迭於警詢、偵查、本院訊問時自承：我拜託「阿福」開車載我去斗南，後來我又請「丁仔」載我回元長鄉要找李水成拿回槍枝，得知李水成沒有帶回南部，我就在25日凌晨請「丁仔」開車載我去斗南的汽車旅館住宿，睡醒之後就叫我一個朋友開車載我四處走走，他就開車一路載我到屏東頭城、墾丁、潮洲，又請他26日晚上開車載我到嘉義梅山的朋友家裡借宿一晚，天亮的時候，我覺得很對不起我的老婆，要回來面對，我就請載我去屏東的朋友開車載我回台北（偵71688卷第4-6頁)、事情發生之後我很緊張，...我急著找我太太，都找不到，後來就想說快離開那裡。...事發後我太太有跟兒女說，我兒子才報警。(問：到中南部這兩、三天手機是否關機？)我都關再打開、開了再關幾次，而且我沒帶充電器。(問：是否擔心遭警查獲？)多多少少有這個心理，我是想說給我一點時間反省（偵71688卷第78-79頁）；我回南部去找李水成要這個包包，我才知道他沒有拿到南部。..我小孩當時一時生氣，想說我怎麼可以這樣對媽媽，所以才會去報警等語（偵71688卷第83-84頁）。
　⒌復經本院勘驗被告吳慶鴻於112年9月24日晚間9時58分傳送予證人吳清義之語音檔亦稱：「清義爸爸跟你說，爸爸不是故意要那樣，你跟媽媽說，可以的話現在不要報警，如果報警爸爸就完蛋了，我可以講得就是這樣，千萬不可，我不是故意的，她沒有很嚴重的傷，記住這句話，要緊喔。」（偵71688卷第60-61頁、本院卷第233頁)。被告吳慶鴻嗣傳送予其女兒之語音檔亦稱：「我覺得她今晚故意要綁這一條要讓我出事情、出狀況...我往旁邊是被流彈給打到，她就馬上給我報了，但是她就是有目的」等語 （偵71688卷第62頁)。
　⒍綜合勾稽以上事證，可見被告吳慶鴻於案發後，除旋將本案槍彈囑託被告李水成代攜回南部、叮囑證人吳清義絕對不可以報警，其本人則前往友人住處，在知悉有員警到案發現場勘察後，並即將手機關機，託友人開車載其至雲林，欲向被告李水成取回本案槍彈未果後，仍到嘉義、屏東等處投宿，居無定所，其主觀目的即係避免為警查獲，甚為明確。是以，被告吳慶鴻暨其辯護人事後改口辯稱：有託兒女代為自首云云，自無可採，其聲請傳訊其兒女到庭作證其有自首情事，亦無調查之必要，附此敘明。 
五、量刑：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吳慶鴻無視法律禁制規定，未經許可而寄藏非制式手槍及子彈，對他人之生命、身體安全及社會治安皆存有潛在高度之危險，持有期間非短，嗣更僅因懷疑證人黃美今外遇，即取出本案槍彈對地擊發，致不慎造成證人黃美今受有如事實欄之傷害，所為殊值非難；被告李水成則係受被告吳慶鴻請託代為攜本案槍彈回雲林，其轉而要求被告吳明新出面處理，並將本案槍彈轉交予被告吳明新，以此方式幫助寄藏本案槍彈；被告吳明新基於被告李水成之請求，將本案槍彈寄藏於冷凍庫，亦對他人之生命、身體安全及社會治安皆存有潛在高度之危險，惟寄藏期間僅一天餘，即為警循線查獲，各自犯罪之動機、目的，其等寄藏、幫助寄藏本案槍、彈之種類、數量，暨考量被告3人犯後均已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及被告吳慶鴻前於89年間即因非法持有槍枝，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3年確定並執行完畢，竟又再犯本案寄藏槍彈犯行、暨審酌被告李水成、吳明新各自之前科素行(有其等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憑)、被告3人各自陳述之教育程度、工作、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見本院卷第253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就併科罰金部分，各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又被告李水成前因妨害公務等案件，經本院判處有期徒刑4月確定，於110年4月23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被告吳明新本案犯行，則經本院判處有期徒刑2年6月，故均不符合刑法第74條宣告緩刑之要件，附此敘明。
六、沒收：
㈠、扣案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具殺傷力槍枝，為違禁物，爰依刑法第38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
㈡、至於附表編號2、3所示具殺傷力子彈，均經試射擊發或經被告吳慶鴻對地擊發而僅餘分離之彈殼、彈頭，因已喪失子彈之結構及性能，已不具殺傷力，均非屬違禁物。附表編號4未具殺傷力之子彈，非違禁物。附表編號5之側背包1個、襪子1隻、紙袋1個，雖係被告吳慶鴻、吳明新用以收納本案槍彈而為本案寄藏犯行所用，惟依被告吳慶鴻所述，該等物品應係友人「福哥」所有，且考量該等物品價值甚微，不具刑法之重要性，故均不予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莊勝博提起公訴，檢察官許智鈞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陳昭筠
　　　　　　　　　
　　　　　　　　　　　　　　　　　　　法　官　林建良 
　　　　　　　　　　　　　　　　　　
　　　　　　　　　　　　　　　　　　　法　官　施吟蒨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書記官　吳進安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7條第4項
未經許可，持有、寄藏或意圖販賣而陳列第一項所列槍砲、彈藥者，處5年以上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000萬元以下罰金。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2條第4項
未經許可，持有、寄藏或意圖販賣而陳列子彈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300萬元以下罰金。
附表：
		編號

		扣案物品

		卷證出處 



		1

		具殺傷力之非制式手槍1枝（槍枝管制編號：0000000000，含彈匣2個)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2年12月21日刑理字0000000000號鑑定書（偵71688卷第87-88頁)



		


		


		




		2

		具殺傷力之制式子彈6顆(均經試射)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2年11月15日刑理字0000000000號鑑定書（偵77111卷第138頁）、112年12月21日刑理字0000000000號鑑定書（偵71688卷第87-88頁)、113年10月8日刑理字0000000000號函（本院卷第187頁)





		 3

		具殺傷力之非制式子彈8顆(均經試射)、1顆(吳慶鴻於事實一所示時、地對地擊發使用，經警於現場扣得其彈殼、彈頭各1顆)

		




		 4 

		不具殺傷力之非制式子彈14顆(均經試射)

		




		 5

		側背包1個、襪子1隻、紙袋1個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94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吳慶鴻



選任辯護人  蕭棋云律師
            彭彥植律師
被      告  吳明新



選任辯護人  黃青鋒律師
被      告  李水成



選任辯護人  陳宏泰律師(法律扶助基金會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
2年度偵字第71688號、第71689號、第77111號），本院判決如下
：
　　主　文
吳慶鴻犯非法寄藏非制式手槍罪，處有期徒刑陸年，併科罰金新
臺幣拾貳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吳明新犯非法寄藏非制式手槍罪，處有期徒刑貳年陸月，併科罰
金新臺幣參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李水成幫助犯非法寄藏非制式手槍罪，處有期徒刑壹年，併科罰
金新臺幣壹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扣案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槍枝沒收。
　　事　實
一、吳慶鴻、吳明新、李水成均明知可發射金屬或子彈具有殺傷
    力之各式槍枝、子彈，係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所列管之物
    品，未經主管機關許可不得寄藏，吳慶鴻竟基於寄藏具有殺
    傷力槍枝、子彈之犯意，於民國108年至109年間某日，在新
    北市○○區○○○街000號，受年籍不詳、暱稱「福哥」所託，代
    為寄藏如附表編號1-4所示物品(含具殺傷力之非制式槍枝1
    支、制式子彈6顆、非制式子彈9顆等物，下稱本案槍、彈)
    ，將之藏放在上址而持有之。嗣於112年9月24日晚間7時許
    ，吳慶鴻因懷疑其妻黃美今外遇，在上址，持本案槍枝對地
    擊發1發非制式子彈，不慎誤傷黃美今，致黃美今受有右第
    二、三指粉碎性開放性骨折、右第二指伸指肌腱斷裂、右第
    一掌間肌斷裂、左側手腕處撕裂傷等傷害（過失傷害部分未
    據告訴），黃美今乃負傷逃往附近超商求援。
二、吳慶鴻持槍射擊後，見黃美今自上址後門逃離不知去向，吳
    慶鴻旋即將本案槍彈(扣除已對地擊發之非制式子彈1顆)放
    置於側背包中，並於112年9月24日晚間8時17分許，在新北
    市三重區後竹圍街205巷內，將前開側背包交予友人李水成
    ，要求李水成代攜回南部，李水成乃基於幫助寄藏具有殺傷
    力之槍枝、子彈之犯意，收下該側背包後，旋即聯繫吳慶鴻
    之姪子吳明新，告知吳慶鴻向黃美今開槍、吳慶鴻有託其攜
    帶物品南下，惟其要搭高鐵、不便攜該物品南下，希望吳明
    新前來處理，吳明新主觀上已可預見李水成所稱之物品係具
    有殺傷力之槍枝、子彈，仍基於寄藏具有殺傷力槍枝、子彈
    之不確定故意，託不知情之年籍不詳友人於當晚8時46分許
    ，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搭載其前往新北市
    三重區後竹圍街之萊爾富超商前，由李水成將前開裝有本案
    槍彈之側背包投入上開車輛內以交予吳明新，吳明新則將之
    藏放至其不知情之胞兄吳明信設置在新北市○○區○○路000巷0
    號1樓路旁冷凍庫中而寄藏之。嗣黃美今送醫後，由其子吳
    清義於同日晚間10時36分報警，經警方調閱監視器，查悉李
    水成涉案，乃於同年月25日晚間10時18分，拘提李水成到案
    ，經李水成供述本案槍彈已交予吳明新，並帶同警方於同年
    月26日凌晨1時30分許，前往上述光華路150巷1號1樓，並經
    吳明新同意搜索，當場扣得如附表所示之物。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一、證人即同案被告李水成於警詢時陳述，不具證據能力: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
　　被告吳明新及其辯護人爭執證人即同案被告李水成於警詢陳
    述之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236頁），本院審酌卷內並無積
    極事證顯示同案被告李水成警詢之陳述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
    況，且其警詢之證述內容與偵查、本院審理時之證述內容大
    致相符，故其警詢之證述並非證明本案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
    ，並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第159條之3所定情形存在，
    故認其警詢所述，不具證據能力。
二、本案所引用之其餘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
    ，雖為傳聞證據，惟檢察官、被告吳慶鴻、李水成、吳明新
    暨其等之辯護人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聲明異議（本院
    卷第235-242頁），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
    尚查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亦認為以之作為
    證據應屬適當，揆諸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認前揭證
    據資料有證據能力。至於本判決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與本
    案均有關聯性，亦無證據證明係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
    以不法方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
    均有證據能力。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吳慶鴻、李水成、吳明新對上述事實皆坦承不諱，
    並有如附件證據清單所載之事證在卷可佐，足認被告3人上
    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本案事證明確，被告3人上開犯
    行堪可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被告吳慶鴻、吳明新所犯罪名：
　　按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將「持有」與「寄藏」行為分別定
    其處罰規定，而寄藏與持有，均係將物置於自己實力支配之
    下，僅寄藏必先有他人之持有行為，而後始為之受「寄」代
    「藏」而已。故寄藏之受人委託代為保管，其保管之本身，
    亦屬持有。不過，此之持有係受寄託之當然結果，故法律上
    宜僅就寄藏行為為包括之評價，不再就持有行為予以論罪。
    而寄藏與持有之界限，應以持有即實力支配係為他人或為自
    己而占有管領為判別準據（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4355
    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吳慶鴻供稱係受「福哥」所託代為
    藏放保管本案槍彈(偵71688卷第4-5、78-79頁、本院卷第24
    3-244頁)；被告吳明新亦係輾轉受託代為藏放本案槍彈，其
    等均非為己占有管領該等物品，自屬寄藏行為。故核被告吳
    慶鴻、吳明新所為，均係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7條第4
    項之非法寄藏非制式手槍罪、同法第12條第4項之非法寄藏
    子彈罪，其等於寄藏期間持有非制式手槍、子彈，係受寄託
    之當然結果，不另論罪。公訴意旨認被告吳慶鴻係非法「持
    有」非制式手槍及子彈，雖有未洽，惟因基本社會事實同一
    ，且所犯法條之條項相同，僅罪名有異，是應由本院逕適用
    正確之罪名論處，尚毋庸變更起訴法條。
二、被告李水成所犯罪名：
　　按刑罰法律所處罰之「寄藏」贓物、槍械行為，係指受寄他
    人之贓物、槍械，為之保管隱藏者而言。代他人將贓物、槍
    械持交第三人寄藏，而移轉贓物、槍械所在之搬運行為，性
    質上僅屬有助益於寄藏之幫助行為，要非寄藏行為本身。而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就該搬運之幫助寄藏行為，並未如刑
    法第349條贓物罪之規定，特別設有處罰之明文，苟其行為
    人與寄藏之人間無共同犯意之聯絡，自應論以幫助寄藏罪(
    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771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李水
    成在向被告吳慶鴻收受本案槍彈後，旋即聯繫被告吳明新前
    來向其取走本案槍彈，可見被告李水成主觀上並無代被告吳
    慶鴻保管隱藏本案槍彈之意、亦無與被告吳慶鴻或被告吳明
    新共同犯寄藏本案槍彈之犯意，其移轉本案槍彈之行為，僅
    係助益於被告吳明新之寄藏行為，故核被告李水成所為，係
    犯刑法第30條第1項、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7條第4項之
    幫助非法寄藏非制式槍枝罪、刑法第30條第1項、槍砲彈藥
    刀械管制條例第12條第4項之幫助非法寄藏子彈罪。
三、罪數：
　　按未經許可，寄藏、持有槍、彈，其寄藏、持有之繼續，為
    行為之繼續，亦即一經持有槍、彈，罪已成立，但其完結須
    繼續至持有行為終了時為止。被告吳慶鴻自寄藏本案槍、彈
    時起，迄至將本案槍、彈交予被告李水成止、被告吳明新自
    寄藏本案槍、彈時起，迄至為警查獲止，其等寄藏非制式槍
    枝、子彈行為，僅論以一罪。被告吳慶鴻、吳明新同時寄藏
    本案子彈、被告李水成同時幫助寄藏本案子彈，所侵害者皆
    為社會法益，縱令寄藏之子彈為數個，仍僅各為單純一罪。
    被告吳慶鴻、吳明新同時寄藏本案槍、彈，被告李水成同時
    幫助寄藏本案槍、彈，乃以一行為各觸犯上述參一、二之罪
    名，為想像競合犯，爰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被告吳慶鴻
    、吳明新從一重論以非法寄藏非制式手槍罪處斷、被告李水
    成從一重論以幫助非法寄藏非制式手槍罪處斷。
四、刑之減輕：
㈠、被告李水成部分：
  ⒈被告李水成本案所為，係對正犯資以助力而實施犯罪構成要
    件以外之行為，為幫助犯，依刑法第30條第2項之規定，按
    正犯之刑減輕之。
　⒉被告李水成行為後，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條第4項業於
    113年1月3日修正公布施行，同年月0日生效。修正前槍砲彈
    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條第4項規定：「犯本條例之罪，於偵
    查或審判中自白，並供述全部槍砲、彈藥、刀械之來源及去
    向，因而查獲或因而防止重大危害治安事件之發生者，減輕
    或免除其刑。拒絕供述或供述不實者，得加重其刑至三分之
    一。」修正後則規定：「犯本條例之罪，於偵查或審判中自
    白，並供述全部槍砲、彈藥、刀械之來源及去向，因而查獲
    或因而防止重大危害治安事件之發生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拒絕供述或供述不實者，得加重其刑至三分之一。」經新
    舊法比較之結果，可知修正前之規定係「應」減輕或免除其
    刑，修正後則改為「得」減輕或免除其刑，是修正後之規定
    並未較有利，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自應適用修正前
    之規定。被告李水成於偵、審中均自白本案犯行(偵71689卷
    第64頁反面至65頁、本院卷第249頁)，且其在被警方拘提到
    案後，供出本案槍彈去向，而帶同警方前往上址冷凍庫扣得
    本案槍彈，核其所為，符合修正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
    18條第4項之減刑事由，本院並審酌其係在遭警方循線拘提
    到案後始供出本案槍彈去向之情節，認不宜免除其刑，而以
    減輕其刑為適當，爰依該條規定，減輕其刑，並依刑法第70
    條、第71條第2項之規定，先依較少之數(幫助犯)減輕後再
    遞減輕之。
㈡、被告吳明新部分：
　　按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
    其所謂「犯罪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
    一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
    應就犯罪一切情狀（包括第57條所列舉之10款事項），予以
    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無特殊之原
    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低度
    刑，是否猶嫌過重等等），以為判斷。查被告吳明新所犯本
    案非法寄藏非制式手槍罪，固不可取，然審酌其係因被告李
    水成告知被告吳慶鴻有託其攜帶物品南下，惟其不便攜該物
    品南下，希望被告吳明新前來處理，被告吳明新始將本案槍
    彈攜回而藏放於上址冷凍庫，故其寄藏本案槍彈動機單純，
    並非出於危害社會之不法目的，與一般擁槍自重者不同，且
    其寄藏期間僅一天餘即遭警查獲，又被告吳明新犯後已坦承
    犯行，本院綜合衡量上情，認依其本案犯罪情節，縱科以法
    定最輕本刑有期徒刑5年，猶屬情輕法重，在客觀上足以使
    人感覺過苛而引起一般同情，有顯可憫恕之處，爰依刑法第
    59條之規定予以酌量減輕其刑。
㈢、被告吳慶鴻並不符合自首之情形：
　　被告吳慶鴻暨其辯護人雖辯稱：被告吳慶鴻案發後即打電話
    予女兒吳思瑩、兒子吳清義，委託其等報警向警方自首云云
    ，惟查：
　⒈證人吳清義係於112年9月24日晚間10時36分許報警稱其父親
    即被告吳慶鴻持槍槍擊其母黃美今，警方乃於同年月25日0
    時前往上址案發現場實施現場勘察，有卷附新北市政府警察
    局三重分局現場勘察報告可佐(偵77111卷第99頁）。復據證
    人吳清義於112年9月25日凌晨1時警詢時證稱：因為我父親
    吳慶鴻持槍傷害我母親黃美今，我是報案人所以配合警方製
    作調查筆錄。(問：你於何時、在何地知悉上述情事？)我是
    於112年9月24日20時30分許在臺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一帶接
    到我大姐吳思瑩以電語通知。(問：你母親黃美今是於何時
    、在何處遭你父親傷害？)時間大約是於112年9月25日(按應
    為9月24日之口誤)19時許，地點在新北市○○區○○○街000號他
    自己所經營的店家內。(問:你如何知悉你父親是持槍械傷害
    你母親？)因為我父親跟母親前幾天有發生激烈的爭吵，而
    且我父親藏有槍枝，後來進入店內也看到彈殼且有遺留許多
    血跡，所以我才認為是我父親持槍傷害我母親（偵71688卷
    第22頁）。是依證人吳清義警詢所述，其係接到吳思瑩通知
    其母黃美今受傷，乃報案處理，並斟酌被告吳慶鴻與黃美今
    於日前即有爭吵、現場復有查獲彈殼等情，故判斷被告吳慶
    鴻係以槍枝傷害證人黃美今，其證述內容並未提到係受被告
    吳慶鴻或吳思瑩所託、前來就被告吳慶鴻本案寄藏槍彈之犯
    行向警方自首。
　⒉又經本院函詢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本案查獲經過，亦
    由承辦警員出具職務報告稱：係因接獲勤務中心派遣案件內
    容稱在三重區後竹圍街211號有槍擊案件發生，且有人受傷
    ，現於台北市士林區新光醫院就醫。警方到場察看現場，於
    後門發現血跡，進入三重區後竹圍街211號後在屋內尋獲彈
    殼。至新光醫院製作被害人黃美今筆錄(按筆錄製作時間為1
    12年9月25日凌晨2時35分，偵71688卷第23-24頁)，黃美今
    於筆錄中稱說與吳慶鴻發生爭吵，並看到吳慶鴻拿出槍枝等
    內容，與警方在現場查獲之彈殼佐證，認吳慶鴻涉嫌重大。
    另吳清義向警方報案時，並無向警方告知是受吳慶鴻之委託
    ，僅稱說是接到大姊電話，才知悉母親被父親使用槍枝打傷
    ，亦有該分局113年9月10日函暨警員職務報告（本院卷第17
    7、181頁）在卷可佐，核與上述現場勘察報告、證人吳清義
    警詢所述之本案報案、查獲經過相符，故被告吳慶鴻辯稱其
    有託其兒女代為向警方自首云云，已與上述卷證所彰顯事實
    不符。
　⒊況被告吳慶鴻於112年9月24日晚間7時許，以本案槍枝不慎誤
    擊傷證人黃美今後，先於同日晚間8時17分許，將本案槍彈
    交予被告李水成，要求被告李水成代攜回南部，亦經本院認
    定如上。被告吳慶鴻本人則於同日晚間9時許，前往友人蔡
    啟正住處，討論開槍誤傷證人黃美今、不知證人黃美今有無
    報案等事，被告吳慶鴻並要求蔡啟正至案發地查看狀況，經
    蔡啟正回報稱現場有見到警車、警察後，被告吳慶鴻旋將手
    機關機、要求在場友人許銀財(綽號：阿福)開車搭載其回雲
    林，嗣並由許銀財聯絡友人「阿昌」在雲林縣斗南某7-11前
    ，接駁搭載被告吳慶鴻離去等情，則經證人蔡啟正、許銀財
    於警詢證述明確(偵71688卷第25-29頁)。
　⒋被告吳慶鴻並迭於警詢、偵查、本院訊問時自承：我拜託「阿福」開車載我去斗南，後來我又請「丁仔」載我回元長鄉要找李水成拿回槍枝，得知李水成沒有帶回南部，我就在25日凌晨請「丁仔」開車載我去斗南的汽車旅館住宿，睡醒之後就叫我一個朋友開車載我四處走走，他就開車一路載我到屏東頭城、墾丁、潮洲，又請他26日晚上開車載我到嘉義梅山的朋友家裡借宿一晚，天亮的時候，我覺得很對不起我的老婆，要回來面對，我就請載我去屏東的朋友開車載我回台北（偵71688卷第4-6頁)、事情發生之後我很緊張，...我急著找我太太，都找不到，後來就想說快離開那裡。...事發後我太太有跟兒女說，我兒子才報警。(問：到中南部這兩、三天手機是否關機？)我都關再打開、開了再關幾次，而且我沒帶充電器。(問：是否擔心遭警查獲？)多多少少有這個心理，我是想說給我一點時間反省（偵71688卷第78-79頁）；我回南部去找李水成要這個包包，我才知道他沒有拿到南部。..我小孩當時一時生氣，想說我怎麼可以這樣對媽媽，所以才會去報警等語（偵71688卷第83-84頁）。
　⒌復經本院勘驗被告吳慶鴻於112年9月24日晚間9時58分傳送予
    證人吳清義之語音檔亦稱：「清義爸爸跟你說，爸爸不是故
    意要那樣，你跟媽媽說，可以的話現在不要報警，如果報警
    爸爸就完蛋了，我可以講得就是這樣，千萬不可，我不是故
    意的，她沒有很嚴重的傷，記住這句話，要緊喔。」（偵71
    688卷第60-61頁、本院卷第233頁)。被告吳慶鴻嗣傳送予其
    女兒之語音檔亦稱：「我覺得她今晚故意要綁這一條要讓我
    出事情、出狀況...我往旁邊是被流彈給打到，她就馬上給
    我報了，但是她就是有目的」等語 （偵71688卷第62頁)。
　⒍綜合勾稽以上事證，可見被告吳慶鴻於案發後，除旋將本案
    槍彈囑託被告李水成代攜回南部、叮囑證人吳清義絕對不可
    以報警，其本人則前往友人住處，在知悉有員警到案發現場
    勘察後，並即將手機關機，託友人開車載其至雲林，欲向被
    告李水成取回本案槍彈未果後，仍到嘉義、屏東等處投宿，
    居無定所，其主觀目的即係避免為警查獲，甚為明確。是以
    ，被告吳慶鴻暨其辯護人事後改口辯稱：有託兒女代為自首
    云云，自無可採，其聲請傳訊其兒女到庭作證其有自首情事
    ，亦無調查之必要，附此敘明。 
五、量刑：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吳慶鴻無視法律禁制規
    定，未經許可而寄藏非制式手槍及子彈，對他人之生命、身
    體安全及社會治安皆存有潛在高度之危險，持有期間非短，
    嗣更僅因懷疑證人黃美今外遇，即取出本案槍彈對地擊發，
    致不慎造成證人黃美今受有如事實欄之傷害，所為殊值非難
    ；被告李水成則係受被告吳慶鴻請託代為攜本案槍彈回雲林
    ，其轉而要求被告吳明新出面處理，並將本案槍彈轉交予被
    告吳明新，以此方式幫助寄藏本案槍彈；被告吳明新基於被
    告李水成之請求，將本案槍彈寄藏於冷凍庫，亦對他人之生
    命、身體安全及社會治安皆存有潛在高度之危險，惟寄藏期
    間僅一天餘，即為警循線查獲，各自犯罪之動機、目的，其
    等寄藏、幫助寄藏本案槍、彈之種類、數量，暨考量被告3
    人犯後均已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及被告吳慶鴻前於89年間
    即因非法持有槍枝，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3年確定並執行完
    畢，竟又再犯本案寄藏槍彈犯行、暨審酌被告李水成、吳明
    新各自之前科素行(有其等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憑)、被告3人
    各自陳述之教育程度、工作、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見本院卷
    第253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就併
    科罰金部分，各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又被告李水成前
    因妨害公務等案件，經本院判處有期徒刑4月確定，於110年
    4月23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被告吳明新本案犯行，則經本
    院判處有期徒刑2年6月，故均不符合刑法第74條宣告緩刑之
    要件，附此敘明。
六、沒收：
㈠、扣案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具殺傷力槍枝，為違禁物，爰依刑法
    第38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
㈡、至於附表編號2、3所示具殺傷力子彈，均經試射擊發或經被
    告吳慶鴻對地擊發而僅餘分離之彈殼、彈頭，因已喪失子彈
    之結構及性能，已不具殺傷力，均非屬違禁物。附表編號4
    未具殺傷力之子彈，非違禁物。附表編號5之側背包1個、襪
    子1隻、紙袋1個，雖係被告吳慶鴻、吳明新用以收納本案槍
    彈而為本案寄藏犯行所用，惟依被告吳慶鴻所述，該等物品
    應係友人「福哥」所有，且考量該等物品價值甚微，不具刑
    法之重要性，故均不予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莊勝博提起公訴，檢察官許智鈞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陳昭筠
　　　　　　　　　
　　　　　　　　　　　　　　　　　　　法　官　林建良 
　　　　　　　　　　　　　　　　　　
　　　　　　　　　　　　　　　　　　　法　官　施吟蒨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書記官　吳進安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7條第4項
未經許可，持有、寄藏或意圖販賣而陳列第一項所列槍砲、彈藥
者，處5年以上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000萬元以下罰金。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2條第4項
未經許可，持有、寄藏或意圖販賣而陳列子彈者，處5年以下有
期徒刑，併科新臺幣300萬元以下罰金。
附表：
編號 扣案物品 卷證出處  1 具殺傷力之非制式手槍1枝（槍枝管制編號：0000000000，含彈匣2個)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2年12月21日刑理字0000000000號鑑定書（偵71688卷第87-88頁)    2 具殺傷力之制式子彈6顆(均經試射)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2年11月15日刑理字0000000000號鑑定書（偵77111卷第138頁）、112年12月21日刑理字0000000000號鑑定書（偵71688卷第87-88頁)、113年10月8日刑理字0000000000號函（本院卷第187頁)   3 具殺傷力之非制式子彈8顆(均經試射)、1顆(吳慶鴻於事實一所示時、地對地擊發使用，經警於現場扣得其彈殼、彈頭各1顆)   4  不具殺傷力之非制式子彈14顆(均經試射)   5 側背包1個、襪子1隻、紙袋1個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94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吳慶鴻






選任辯護人  蕭棋云律師
            彭彥植律師
被      告  吳明新






選任辯護人  黃青鋒律師
被      告  李水成






選任辯護人  陳宏泰律師(法律扶助基金會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71688號、第71689號、第7711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吳慶鴻犯非法寄藏非制式手槍罪，處有期徒刑陸年，併科罰金新臺幣拾貳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吳明新犯非法寄藏非制式手槍罪，處有期徒刑貳年陸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參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李水成幫助犯非法寄藏非制式手槍罪，處有期徒刑壹年，併科罰金新臺幣壹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扣案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槍枝沒收。
　　事　實
一、吳慶鴻、吳明新、李水成均明知可發射金屬或子彈具有殺傷力之各式槍枝、子彈，係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所列管之物品，未經主管機關許可不得寄藏，吳慶鴻竟基於寄藏具有殺傷力槍枝、子彈之犯意，於民國108年至109年間某日，在新北市○○區○○○街000號，受年籍不詳、暱稱「福哥」所託，代為寄藏如附表編號1-4所示物品(含具殺傷力之非制式槍枝1支、制式子彈6顆、非制式子彈9顆等物，下稱本案槍、彈)，將之藏放在上址而持有之。嗣於112年9月24日晚間7時許，吳慶鴻因懷疑其妻黃美今外遇，在上址，持本案槍枝對地擊發1發非制式子彈，不慎誤傷黃美今，致黃美今受有右第二、三指粉碎性開放性骨折、右第二指伸指肌腱斷裂、右第一掌間肌斷裂、左側手腕處撕裂傷等傷害（過失傷害部分未據告訴），黃美今乃負傷逃往附近超商求援。
二、吳慶鴻持槍射擊後，見黃美今自上址後門逃離不知去向，吳慶鴻旋即將本案槍彈(扣除已對地擊發之非制式子彈1顆)放置於側背包中，並於112年9月24日晚間8時17分許，在新北市三重區後竹圍街205巷內，將前開側背包交予友人李水成，要求李水成代攜回南部，李水成乃基於幫助寄藏具有殺傷力之槍枝、子彈之犯意，收下該側背包後，旋即聯繫吳慶鴻之姪子吳明新，告知吳慶鴻向黃美今開槍、吳慶鴻有託其攜帶物品南下，惟其要搭高鐵、不便攜該物品南下，希望吳明新前來處理，吳明新主觀上已可預見李水成所稱之物品係具有殺傷力之槍枝、子彈，仍基於寄藏具有殺傷力槍枝、子彈之不確定故意，託不知情之年籍不詳友人於當晚8時46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搭載其前往新北市三重區後竹圍街之萊爾富超商前，由李水成將前開裝有本案槍彈之側背包投入上開車輛內以交予吳明新，吳明新則將之藏放至其不知情之胞兄吳明信設置在新北市○○區○○路000巷0號1樓路旁冷凍庫中而寄藏之。嗣黃美今送醫後，由其子吳清義於同日晚間10時36分報警，經警方調閱監視器，查悉李水成涉案，乃於同年月25日晚間10時18分，拘提李水成到案，經李水成供述本案槍彈已交予吳明新，並帶同警方於同年月26日凌晨1時30分許，前往上述光華路150巷1號1樓，並經吳明新同意搜索，當場扣得如附表所示之物。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一、證人即同案被告李水成於警詢時陳述，不具證據能力: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
　　被告吳明新及其辯護人爭執證人即同案被告李水成於警詢陳述之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236頁），本院審酌卷內並無積極事證顯示同案被告李水成警詢之陳述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且其警詢之證述內容與偵查、本院審理時之證述內容大致相符，故其警詢之證述並非證明本案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並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第159條之3所定情形存在，故認其警詢所述，不具證據能力。
二、本案所引用之其餘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雖為傳聞證據，惟檢察官、被告吳慶鴻、李水成、吳明新暨其等之辯護人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聲明異議（本院卷第235-242頁），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查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亦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揆諸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認前揭證據資料有證據能力。至於本判決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與本案均有關聯性，亦無證據證明係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以不法方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均有證據能力。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吳慶鴻、李水成、吳明新對上述事實皆坦承不諱，並有如附件證據清單所載之事證在卷可佐，足認被告3人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本案事證明確，被告3人上開犯行堪可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被告吳慶鴻、吳明新所犯罪名：
　　按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將「持有」與「寄藏」行為分別定其處罰規定，而寄藏與持有，均係將物置於自己實力支配之下，僅寄藏必先有他人之持有行為，而後始為之受「寄」代「藏」而已。故寄藏之受人委託代為保管，其保管之本身，亦屬持有。不過，此之持有係受寄託之當然結果，故法律上宜僅就寄藏行為為包括之評價，不再就持有行為予以論罪。而寄藏與持有之界限，應以持有即實力支配係為他人或為自己而占有管領為判別準據（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4355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吳慶鴻供稱係受「福哥」所託代為藏放保管本案槍彈(偵71688卷第4-5、78-79頁、本院卷第243-244頁)；被告吳明新亦係輾轉受託代為藏放本案槍彈，其等均非為己占有管領該等物品，自屬寄藏行為。故核被告吳慶鴻、吳明新所為，均係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7條第4項之非法寄藏非制式手槍罪、同法第12條第4項之非法寄藏子彈罪，其等於寄藏期間持有非制式手槍、子彈，係受寄託之當然結果，不另論罪。公訴意旨認被告吳慶鴻係非法「持有」非制式手槍及子彈，雖有未洽，惟因基本社會事實同一，且所犯法條之條項相同，僅罪名有異，是應由本院逕適用正確之罪名論處，尚毋庸變更起訴法條。
二、被告李水成所犯罪名：
　　按刑罰法律所處罰之「寄藏」贓物、槍械行為，係指受寄他人之贓物、槍械，為之保管隱藏者而言。代他人將贓物、槍械持交第三人寄藏，而移轉贓物、槍械所在之搬運行為，性質上僅屬有助益於寄藏之幫助行為，要非寄藏行為本身。而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就該搬運之幫助寄藏行為，並未如刑法第349條贓物罪之規定，特別設有處罰之明文，苟其行為人與寄藏之人間無共同犯意之聯絡，自應論以幫助寄藏罪(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771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李水成在向被告吳慶鴻收受本案槍彈後，旋即聯繫被告吳明新前來向其取走本案槍彈，可見被告李水成主觀上並無代被告吳慶鴻保管隱藏本案槍彈之意、亦無與被告吳慶鴻或被告吳明新共同犯寄藏本案槍彈之犯意，其移轉本案槍彈之行為，僅係助益於被告吳明新之寄藏行為，故核被告李水成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7條第4項之幫助非法寄藏非制式槍枝罪、刑法第30條第1項、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2條第4項之幫助非法寄藏子彈罪。
三、罪數：
　　按未經許可，寄藏、持有槍、彈，其寄藏、持有之繼續，為行為之繼續，亦即一經持有槍、彈，罪已成立，但其完結須繼續至持有行為終了時為止。被告吳慶鴻自寄藏本案槍、彈時起，迄至將本案槍、彈交予被告李水成止、被告吳明新自寄藏本案槍、彈時起，迄至為警查獲止，其等寄藏非制式槍枝、子彈行為，僅論以一罪。被告吳慶鴻、吳明新同時寄藏本案子彈、被告李水成同時幫助寄藏本案子彈，所侵害者皆為社會法益，縱令寄藏之子彈為數個，仍僅各為單純一罪。被告吳慶鴻、吳明新同時寄藏本案槍、彈，被告李水成同時幫助寄藏本案槍、彈，乃以一行為各觸犯上述參一、二之罪名，為想像競合犯，爰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被告吳慶鴻、吳明新從一重論以非法寄藏非制式手槍罪處斷、被告李水成從一重論以幫助非法寄藏非制式手槍罪處斷。
四、刑之減輕：
㈠、被告李水成部分：
  ⒈被告李水成本案所為，係對正犯資以助力而實施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為幫助犯，依刑法第30條第2項之規定，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⒉被告李水成行為後，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條第4項業於113年1月3日修正公布施行，同年月0日生效。修正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條第4項規定：「犯本條例之罪，於偵查或審判中自白，並供述全部槍砲、彈藥、刀械之來源及去向，因而查獲或因而防止重大危害治安事件之發生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拒絕供述或供述不實者，得加重其刑至三分之一。」修正後則規定：「犯本條例之罪，於偵查或審判中自白，並供述全部槍砲、彈藥、刀械之來源及去向，因而查獲或因而防止重大危害治安事件之發生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拒絕供述或供述不實者，得加重其刑至三分之一。」經新舊法比較之結果，可知修正前之規定係「應」減輕或免除其刑，修正後則改為「得」減輕或免除其刑，是修正後之規定並未較有利，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自應適用修正前之規定。被告李水成於偵、審中均自白本案犯行(偵71689卷第64頁反面至65頁、本院卷第249頁)，且其在被警方拘提到案後，供出本案槍彈去向，而帶同警方前往上址冷凍庫扣得本案槍彈，核其所為，符合修正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條第4項之減刑事由，本院並審酌其係在遭警方循線拘提到案後始供出本案槍彈去向之情節，認不宜免除其刑，而以減輕其刑為適當，爰依該條規定，減輕其刑，並依刑法第70條、第71條第2項之規定，先依較少之數(幫助犯)減輕後再遞減輕之。
㈡、被告吳明新部分：
　　按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其所謂「犯罪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一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應就犯罪一切情狀（包括第57條所列舉之10款事項），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等等），以為判斷。查被告吳明新所犯本案非法寄藏非制式手槍罪，固不可取，然審酌其係因被告李水成告知被告吳慶鴻有託其攜帶物品南下，惟其不便攜該物品南下，希望被告吳明新前來處理，被告吳明新始將本案槍彈攜回而藏放於上址冷凍庫，故其寄藏本案槍彈動機單純，並非出於危害社會之不法目的，與一般擁槍自重者不同，且其寄藏期間僅一天餘即遭警查獲，又被告吳明新犯後已坦承犯行，本院綜合衡量上情，認依其本案犯罪情節，縱科以法定最輕本刑有期徒刑5年，猶屬情輕法重，在客觀上足以使人感覺過苛而引起一般同情，有顯可憫恕之處，爰依刑法第59條之規定予以酌量減輕其刑。
㈢、被告吳慶鴻並不符合自首之情形：
　　被告吳慶鴻暨其辯護人雖辯稱：被告吳慶鴻案發後即打電話予女兒吳思瑩、兒子吳清義，委託其等報警向警方自首云云，惟查：
　⒈證人吳清義係於112年9月24日晚間10時36分許報警稱其父親即被告吳慶鴻持槍槍擊其母黃美今，警方乃於同年月25日0時前往上址案發現場實施現場勘察，有卷附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現場勘察報告可佐(偵77111卷第99頁）。復據證人吳清義於112年9月25日凌晨1時警詢時證稱：因為我父親吳慶鴻持槍傷害我母親黃美今，我是報案人所以配合警方製作調查筆錄。(問：你於何時、在何地知悉上述情事？)我是於112年9月24日20時30分許在臺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一帶接到我大姐吳思瑩以電語通知。(問：你母親黃美今是於何時、在何處遭你父親傷害？)時間大約是於112年9月25日(按應為9月24日之口誤)19時許，地點在新北市○○區○○○街000號他自己所經營的店家內。(問:你如何知悉你父親是持槍械傷害你母親？)因為我父親跟母親前幾天有發生激烈的爭吵，而且我父親藏有槍枝，後來進入店內也看到彈殼且有遺留許多血跡，所以我才認為是我父親持槍傷害我母親（偵71688卷第22頁）。是依證人吳清義警詢所述，其係接到吳思瑩通知其母黃美今受傷，乃報案處理，並斟酌被告吳慶鴻與黃美今於日前即有爭吵、現場復有查獲彈殼等情，故判斷被告吳慶鴻係以槍枝傷害證人黃美今，其證述內容並未提到係受被告吳慶鴻或吳思瑩所託、前來就被告吳慶鴻本案寄藏槍彈之犯行向警方自首。
　⒉又經本院函詢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本案查獲經過，亦由承辦警員出具職務報告稱：係因接獲勤務中心派遣案件內容稱在三重區後竹圍街211號有槍擊案件發生，且有人受傷，現於台北市士林區新光醫院就醫。警方到場察看現場，於後門發現血跡，進入三重區後竹圍街211號後在屋內尋獲彈殼。至新光醫院製作被害人黃美今筆錄(按筆錄製作時間為112年9月25日凌晨2時35分，偵71688卷第23-24頁)，黃美今於筆錄中稱說與吳慶鴻發生爭吵，並看到吳慶鴻拿出槍枝等內容，與警方在現場查獲之彈殼佐證，認吳慶鴻涉嫌重大。另吳清義向警方報案時，並無向警方告知是受吳慶鴻之委託，僅稱說是接到大姊電話，才知悉母親被父親使用槍枝打傷，亦有該分局113年9月10日函暨警員職務報告（本院卷第177、181頁）在卷可佐，核與上述現場勘察報告、證人吳清義警詢所述之本案報案、查獲經過相符，故被告吳慶鴻辯稱其有託其兒女代為向警方自首云云，已與上述卷證所彰顯事實不符。
　⒊況被告吳慶鴻於112年9月24日晚間7時許，以本案槍枝不慎誤擊傷證人黃美今後，先於同日晚間8時17分許，將本案槍彈交予被告李水成，要求被告李水成代攜回南部，亦經本院認定如上。被告吳慶鴻本人則於同日晚間9時許，前往友人蔡啟正住處，討論開槍誤傷證人黃美今、不知證人黃美今有無報案等事，被告吳慶鴻並要求蔡啟正至案發地查看狀況，經蔡啟正回報稱現場有見到警車、警察後，被告吳慶鴻旋將手機關機、要求在場友人許銀財(綽號：阿福)開車搭載其回雲林，嗣並由許銀財聯絡友人「阿昌」在雲林縣斗南某7-11前，接駁搭載被告吳慶鴻離去等情，則經證人蔡啟正、許銀財於警詢證述明確(偵71688卷第25-29頁)。
　⒋被告吳慶鴻並迭於警詢、偵查、本院訊問時自承：我拜託「阿福」開車載我去斗南，後來我又請「丁仔」載我回元長鄉要找李水成拿回槍枝，得知李水成沒有帶回南部，我就在25日凌晨請「丁仔」開車載我去斗南的汽車旅館住宿，睡醒之後就叫我一個朋友開車載我四處走走，他就開車一路載我到屏東頭城、墾丁、潮洲，又請他26日晚上開車載我到嘉義梅山的朋友家裡借宿一晚，天亮的時候，我覺得很對不起我的老婆，要回來面對，我就請載我去屏東的朋友開車載我回台北（偵71688卷第4-6頁)、事情發生之後我很緊張，...我急著找我太太，都找不到，後來就想說快離開那裡。...事發後我太太有跟兒女說，我兒子才報警。(問：到中南部這兩、三天手機是否關機？)我都關再打開、開了再關幾次，而且我沒帶充電器。(問：是否擔心遭警查獲？)多多少少有這個心理，我是想說給我一點時間反省（偵71688卷第78-79頁）；我回南部去找李水成要這個包包，我才知道他沒有拿到南部。..我小孩當時一時生氣，想說我怎麼可以這樣對媽媽，所以才會去報警等語（偵71688卷第83-84頁）。
　⒌復經本院勘驗被告吳慶鴻於112年9月24日晚間9時58分傳送予證人吳清義之語音檔亦稱：「清義爸爸跟你說，爸爸不是故意要那樣，你跟媽媽說，可以的話現在不要報警，如果報警爸爸就完蛋了，我可以講得就是這樣，千萬不可，我不是故意的，她沒有很嚴重的傷，記住這句話，要緊喔。」（偵71688卷第60-61頁、本院卷第233頁)。被告吳慶鴻嗣傳送予其女兒之語音檔亦稱：「我覺得她今晚故意要綁這一條要讓我出事情、出狀況...我往旁邊是被流彈給打到，她就馬上給我報了，但是她就是有目的」等語 （偵71688卷第62頁)。
　⒍綜合勾稽以上事證，可見被告吳慶鴻於案發後，除旋將本案槍彈囑託被告李水成代攜回南部、叮囑證人吳清義絕對不可以報警，其本人則前往友人住處，在知悉有員警到案發現場勘察後，並即將手機關機，託友人開車載其至雲林，欲向被告李水成取回本案槍彈未果後，仍到嘉義、屏東等處投宿，居無定所，其主觀目的即係避免為警查獲，甚為明確。是以，被告吳慶鴻暨其辯護人事後改口辯稱：有託兒女代為自首云云，自無可採，其聲請傳訊其兒女到庭作證其有自首情事，亦無調查之必要，附此敘明。 
五、量刑：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吳慶鴻無視法律禁制規定，未經許可而寄藏非制式手槍及子彈，對他人之生命、身體安全及社會治安皆存有潛在高度之危險，持有期間非短，嗣更僅因懷疑證人黃美今外遇，即取出本案槍彈對地擊發，致不慎造成證人黃美今受有如事實欄之傷害，所為殊值非難；被告李水成則係受被告吳慶鴻請託代為攜本案槍彈回雲林，其轉而要求被告吳明新出面處理，並將本案槍彈轉交予被告吳明新，以此方式幫助寄藏本案槍彈；被告吳明新基於被告李水成之請求，將本案槍彈寄藏於冷凍庫，亦對他人之生命、身體安全及社會治安皆存有潛在高度之危險，惟寄藏期間僅一天餘，即為警循線查獲，各自犯罪之動機、目的，其等寄藏、幫助寄藏本案槍、彈之種類、數量，暨考量被告3人犯後均已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及被告吳慶鴻前於89年間即因非法持有槍枝，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3年確定並執行完畢，竟又再犯本案寄藏槍彈犯行、暨審酌被告李水成、吳明新各自之前科素行(有其等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憑)、被告3人各自陳述之教育程度、工作、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見本院卷第253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就併科罰金部分，各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又被告李水成前因妨害公務等案件，經本院判處有期徒刑4月確定，於110年4月23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被告吳明新本案犯行，則經本院判處有期徒刑2年6月，故均不符合刑法第74條宣告緩刑之要件，附此敘明。
六、沒收：
㈠、扣案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具殺傷力槍枝，為違禁物，爰依刑法第38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
㈡、至於附表編號2、3所示具殺傷力子彈，均經試射擊發或經被告吳慶鴻對地擊發而僅餘分離之彈殼、彈頭，因已喪失子彈之結構及性能，已不具殺傷力，均非屬違禁物。附表編號4未具殺傷力之子彈，非違禁物。附表編號5之側背包1個、襪子1隻、紙袋1個，雖係被告吳慶鴻、吳明新用以收納本案槍彈而為本案寄藏犯行所用，惟依被告吳慶鴻所述，該等物品應係友人「福哥」所有，且考量該等物品價值甚微，不具刑法之重要性，故均不予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莊勝博提起公訴，檢察官許智鈞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陳昭筠
　　　　　　　　　
　　　　　　　　　　　　　　　　　　　法　官　林建良 
　　　　　　　　　　　　　　　　　　
　　　　　　　　　　　　　　　　　　　法　官　施吟蒨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書記官　吳進安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7條第4項
未經許可，持有、寄藏或意圖販賣而陳列第一項所列槍砲、彈藥者，處5年以上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000萬元以下罰金。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2條第4項
未經許可，持有、寄藏或意圖販賣而陳列子彈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300萬元以下罰金。
附表：
		編號

		扣案物品

		卷證出處 



		1

		具殺傷力之非制式手槍1枝（槍枝管制編號：0000000000，含彈匣2個)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2年12月21日刑理字0000000000號鑑定書（偵71688卷第87-88頁)



		


		


		




		2

		具殺傷力之制式子彈6顆(均經試射)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2年11月15日刑理字0000000000號鑑定書（偵77111卷第138頁）、112年12月21日刑理字0000000000號鑑定書（偵71688卷第87-88頁)、113年10月8日刑理字0000000000號函（本院卷第187頁)





		 3

		具殺傷力之非制式子彈8顆(均經試射)、1顆(吳慶鴻於事實一所示時、地對地擊發使用，經警於現場扣得其彈殼、彈頭各1顆)

		




		 4 

		不具殺傷力之非制式子彈14顆(均經試射)

		




		 5

		側背包1個、襪子1隻、紙袋1個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94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吳慶鴻



選任辯護人  蕭棋云律師
            彭彥植律師
被      告  吳明新



選任辯護人  黃青鋒律師
被      告  李水成



選任辯護人  陳宏泰律師(法律扶助基金會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71688號、第71689號、第7711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吳慶鴻犯非法寄藏非制式手槍罪，處有期徒刑陸年，併科罰金新臺幣拾貳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吳明新犯非法寄藏非制式手槍罪，處有期徒刑貳年陸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參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李水成幫助犯非法寄藏非制式手槍罪，處有期徒刑壹年，併科罰金新臺幣壹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扣案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槍枝沒收。
　　事　實
一、吳慶鴻、吳明新、李水成均明知可發射金屬或子彈具有殺傷力之各式槍枝、子彈，係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所列管之物品，未經主管機關許可不得寄藏，吳慶鴻竟基於寄藏具有殺傷力槍枝、子彈之犯意，於民國108年至109年間某日，在新北市○○區○○○街000號，受年籍不詳、暱稱「福哥」所託，代為寄藏如附表編號1-4所示物品(含具殺傷力之非制式槍枝1支、制式子彈6顆、非制式子彈9顆等物，下稱本案槍、彈)，將之藏放在上址而持有之。嗣於112年9月24日晚間7時許，吳慶鴻因懷疑其妻黃美今外遇，在上址，持本案槍枝對地擊發1發非制式子彈，不慎誤傷黃美今，致黃美今受有右第二、三指粉碎性開放性骨折、右第二指伸指肌腱斷裂、右第一掌間肌斷裂、左側手腕處撕裂傷等傷害（過失傷害部分未據告訴），黃美今乃負傷逃往附近超商求援。
二、吳慶鴻持槍射擊後，見黃美今自上址後門逃離不知去向，吳慶鴻旋即將本案槍彈(扣除已對地擊發之非制式子彈1顆)放置於側背包中，並於112年9月24日晚間8時17分許，在新北市三重區後竹圍街205巷內，將前開側背包交予友人李水成，要求李水成代攜回南部，李水成乃基於幫助寄藏具有殺傷力之槍枝、子彈之犯意，收下該側背包後，旋即聯繫吳慶鴻之姪子吳明新，告知吳慶鴻向黃美今開槍、吳慶鴻有託其攜帶物品南下，惟其要搭高鐵、不便攜該物品南下，希望吳明新前來處理，吳明新主觀上已可預見李水成所稱之物品係具有殺傷力之槍枝、子彈，仍基於寄藏具有殺傷力槍枝、子彈之不確定故意，託不知情之年籍不詳友人於當晚8時46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搭載其前往新北市三重區後竹圍街之萊爾富超商前，由李水成將前開裝有本案槍彈之側背包投入上開車輛內以交予吳明新，吳明新則將之藏放至其不知情之胞兄吳明信設置在新北市○○區○○路000巷0號1樓路旁冷凍庫中而寄藏之。嗣黃美今送醫後，由其子吳清義於同日晚間10時36分報警，經警方調閱監視器，查悉李水成涉案，乃於同年月25日晚間10時18分，拘提李水成到案，經李水成供述本案槍彈已交予吳明新，並帶同警方於同年月26日凌晨1時30分許，前往上述光華路150巷1號1樓，並經吳明新同意搜索，當場扣得如附表所示之物。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一、證人即同案被告李水成於警詢時陳述，不具證據能力: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
　　被告吳明新及其辯護人爭執證人即同案被告李水成於警詢陳述之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236頁），本院審酌卷內並無積極事證顯示同案被告李水成警詢之陳述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且其警詢之證述內容與偵查、本院審理時之證述內容大致相符，故其警詢之證述並非證明本案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並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第159條之3所定情形存在，故認其警詢所述，不具證據能力。
二、本案所引用之其餘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雖為傳聞證據，惟檢察官、被告吳慶鴻、李水成、吳明新暨其等之辯護人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聲明異議（本院卷第235-242頁），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查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亦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揆諸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認前揭證據資料有證據能力。至於本判決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與本案均有關聯性，亦無證據證明係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以不法方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均有證據能力。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吳慶鴻、李水成、吳明新對上述事實皆坦承不諱，並有如附件證據清單所載之事證在卷可佐，足認被告3人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本案事證明確，被告3人上開犯行堪可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被告吳慶鴻、吳明新所犯罪名：
　　按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將「持有」與「寄藏」行為分別定其處罰規定，而寄藏與持有，均係將物置於自己實力支配之下，僅寄藏必先有他人之持有行為，而後始為之受「寄」代「藏」而已。故寄藏之受人委託代為保管，其保管之本身，亦屬持有。不過，此之持有係受寄託之當然結果，故法律上宜僅就寄藏行為為包括之評價，不再就持有行為予以論罪。而寄藏與持有之界限，應以持有即實力支配係為他人或為自己而占有管領為判別準據（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4355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吳慶鴻供稱係受「福哥」所託代為藏放保管本案槍彈(偵71688卷第4-5、78-79頁、本院卷第243-244頁)；被告吳明新亦係輾轉受託代為藏放本案槍彈，其等均非為己占有管領該等物品，自屬寄藏行為。故核被告吳慶鴻、吳明新所為，均係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7條第4項之非法寄藏非制式手槍罪、同法第12條第4項之非法寄藏子彈罪，其等於寄藏期間持有非制式手槍、子彈，係受寄託之當然結果，不另論罪。公訴意旨認被告吳慶鴻係非法「持有」非制式手槍及子彈，雖有未洽，惟因基本社會事實同一，且所犯法條之條項相同，僅罪名有異，是應由本院逕適用正確之罪名論處，尚毋庸變更起訴法條。
二、被告李水成所犯罪名：
　　按刑罰法律所處罰之「寄藏」贓物、槍械行為，係指受寄他人之贓物、槍械，為之保管隱藏者而言。代他人將贓物、槍械持交第三人寄藏，而移轉贓物、槍械所在之搬運行為，性質上僅屬有助益於寄藏之幫助行為，要非寄藏行為本身。而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就該搬運之幫助寄藏行為，並未如刑法第349條贓物罪之規定，特別設有處罰之明文，苟其行為人與寄藏之人間無共同犯意之聯絡，自應論以幫助寄藏罪(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771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李水成在向被告吳慶鴻收受本案槍彈後，旋即聯繫被告吳明新前來向其取走本案槍彈，可見被告李水成主觀上並無代被告吳慶鴻保管隱藏本案槍彈之意、亦無與被告吳慶鴻或被告吳明新共同犯寄藏本案槍彈之犯意，其移轉本案槍彈之行為，僅係助益於被告吳明新之寄藏行為，故核被告李水成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7條第4項之幫助非法寄藏非制式槍枝罪、刑法第30條第1項、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2條第4項之幫助非法寄藏子彈罪。
三、罪數：
　　按未經許可，寄藏、持有槍、彈，其寄藏、持有之繼續，為行為之繼續，亦即一經持有槍、彈，罪已成立，但其完結須繼續至持有行為終了時為止。被告吳慶鴻自寄藏本案槍、彈時起，迄至將本案槍、彈交予被告李水成止、被告吳明新自寄藏本案槍、彈時起，迄至為警查獲止，其等寄藏非制式槍枝、子彈行為，僅論以一罪。被告吳慶鴻、吳明新同時寄藏本案子彈、被告李水成同時幫助寄藏本案子彈，所侵害者皆為社會法益，縱令寄藏之子彈為數個，仍僅各為單純一罪。被告吳慶鴻、吳明新同時寄藏本案槍、彈，被告李水成同時幫助寄藏本案槍、彈，乃以一行為各觸犯上述參一、二之罪名，為想像競合犯，爰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被告吳慶鴻、吳明新從一重論以非法寄藏非制式手槍罪處斷、被告李水成從一重論以幫助非法寄藏非制式手槍罪處斷。
四、刑之減輕：
㈠、被告李水成部分：
  ⒈被告李水成本案所為，係對正犯資以助力而實施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為幫助犯，依刑法第30條第2項之規定，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⒉被告李水成行為後，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條第4項業於113年1月3日修正公布施行，同年月0日生效。修正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條第4項規定：「犯本條例之罪，於偵查或審判中自白，並供述全部槍砲、彈藥、刀械之來源及去向，因而查獲或因而防止重大危害治安事件之發生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拒絕供述或供述不實者，得加重其刑至三分之一。」修正後則規定：「犯本條例之罪，於偵查或審判中自白，並供述全部槍砲、彈藥、刀械之來源及去向，因而查獲或因而防止重大危害治安事件之發生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拒絕供述或供述不實者，得加重其刑至三分之一。」經新舊法比較之結果，可知修正前之規定係「應」減輕或免除其刑，修正後則改為「得」減輕或免除其刑，是修正後之規定並未較有利，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自應適用修正前之規定。被告李水成於偵、審中均自白本案犯行(偵71689卷第64頁反面至65頁、本院卷第249頁)，且其在被警方拘提到案後，供出本案槍彈去向，而帶同警方前往上址冷凍庫扣得本案槍彈，核其所為，符合修正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條第4項之減刑事由，本院並審酌其係在遭警方循線拘提到案後始供出本案槍彈去向之情節，認不宜免除其刑，而以減輕其刑為適當，爰依該條規定，減輕其刑，並依刑法第70條、第71條第2項之規定，先依較少之數(幫助犯)減輕後再遞減輕之。
㈡、被告吳明新部分：
　　按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其所謂「犯罪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一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應就犯罪一切情狀（包括第57條所列舉之10款事項），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等等），以為判斷。查被告吳明新所犯本案非法寄藏非制式手槍罪，固不可取，然審酌其係因被告李水成告知被告吳慶鴻有託其攜帶物品南下，惟其不便攜該物品南下，希望被告吳明新前來處理，被告吳明新始將本案槍彈攜回而藏放於上址冷凍庫，故其寄藏本案槍彈動機單純，並非出於危害社會之不法目的，與一般擁槍自重者不同，且其寄藏期間僅一天餘即遭警查獲，又被告吳明新犯後已坦承犯行，本院綜合衡量上情，認依其本案犯罪情節，縱科以法定最輕本刑有期徒刑5年，猶屬情輕法重，在客觀上足以使人感覺過苛而引起一般同情，有顯可憫恕之處，爰依刑法第59條之規定予以酌量減輕其刑。
㈢、被告吳慶鴻並不符合自首之情形：
　　被告吳慶鴻暨其辯護人雖辯稱：被告吳慶鴻案發後即打電話予女兒吳思瑩、兒子吳清義，委託其等報警向警方自首云云，惟查：
　⒈證人吳清義係於112年9月24日晚間10時36分許報警稱其父親即被告吳慶鴻持槍槍擊其母黃美今，警方乃於同年月25日0時前往上址案發現場實施現場勘察，有卷附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現場勘察報告可佐(偵77111卷第99頁）。復據證人吳清義於112年9月25日凌晨1時警詢時證稱：因為我父親吳慶鴻持槍傷害我母親黃美今，我是報案人所以配合警方製作調查筆錄。(問：你於何時、在何地知悉上述情事？)我是於112年9月24日20時30分許在臺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一帶接到我大姐吳思瑩以電語通知。(問：你母親黃美今是於何時、在何處遭你父親傷害？)時間大約是於112年9月25日(按應為9月24日之口誤)19時許，地點在新北市○○區○○○街000號他自己所經營的店家內。(問:你如何知悉你父親是持槍械傷害你母親？)因為我父親跟母親前幾天有發生激烈的爭吵，而且我父親藏有槍枝，後來進入店內也看到彈殼且有遺留許多血跡，所以我才認為是我父親持槍傷害我母親（偵71688卷第22頁）。是依證人吳清義警詢所述，其係接到吳思瑩通知其母黃美今受傷，乃報案處理，並斟酌被告吳慶鴻與黃美今於日前即有爭吵、現場復有查獲彈殼等情，故判斷被告吳慶鴻係以槍枝傷害證人黃美今，其證述內容並未提到係受被告吳慶鴻或吳思瑩所託、前來就被告吳慶鴻本案寄藏槍彈之犯行向警方自首。
　⒉又經本院函詢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本案查獲經過，亦由承辦警員出具職務報告稱：係因接獲勤務中心派遣案件內容稱在三重區後竹圍街211號有槍擊案件發生，且有人受傷，現於台北市士林區新光醫院就醫。警方到場察看現場，於後門發現血跡，進入三重區後竹圍街211號後在屋內尋獲彈殼。至新光醫院製作被害人黃美今筆錄(按筆錄製作時間為112年9月25日凌晨2時35分，偵71688卷第23-24頁)，黃美今於筆錄中稱說與吳慶鴻發生爭吵，並看到吳慶鴻拿出槍枝等內容，與警方在現場查獲之彈殼佐證，認吳慶鴻涉嫌重大。另吳清義向警方報案時，並無向警方告知是受吳慶鴻之委託，僅稱說是接到大姊電話，才知悉母親被父親使用槍枝打傷，亦有該分局113年9月10日函暨警員職務報告（本院卷第177、181頁）在卷可佐，核與上述現場勘察報告、證人吳清義警詢所述之本案報案、查獲經過相符，故被告吳慶鴻辯稱其有託其兒女代為向警方自首云云，已與上述卷證所彰顯事實不符。
　⒊況被告吳慶鴻於112年9月24日晚間7時許，以本案槍枝不慎誤擊傷證人黃美今後，先於同日晚間8時17分許，將本案槍彈交予被告李水成，要求被告李水成代攜回南部，亦經本院認定如上。被告吳慶鴻本人則於同日晚間9時許，前往友人蔡啟正住處，討論開槍誤傷證人黃美今、不知證人黃美今有無報案等事，被告吳慶鴻並要求蔡啟正至案發地查看狀況，經蔡啟正回報稱現場有見到警車、警察後，被告吳慶鴻旋將手機關機、要求在場友人許銀財(綽號：阿福)開車搭載其回雲林，嗣並由許銀財聯絡友人「阿昌」在雲林縣斗南某7-11前，接駁搭載被告吳慶鴻離去等情，則經證人蔡啟正、許銀財於警詢證述明確(偵71688卷第25-29頁)。
　⒋被告吳慶鴻並迭於警詢、偵查、本院訊問時自承：我拜託「阿福」開車載我去斗南，後來我又請「丁仔」載我回元長鄉要找李水成拿回槍枝，得知李水成沒有帶回南部，我就在25日凌晨請「丁仔」開車載我去斗南的汽車旅館住宿，睡醒之後就叫我一個朋友開車載我四處走走，他就開車一路載我到屏東頭城、墾丁、潮洲，又請他26日晚上開車載我到嘉義梅山的朋友家裡借宿一晚，天亮的時候，我覺得很對不起我的老婆，要回來面對，我就請載我去屏東的朋友開車載我回台北（偵71688卷第4-6頁)、事情發生之後我很緊張，...我急著找我太太，都找不到，後來就想說快離開那裡。...事發後我太太有跟兒女說，我兒子才報警。(問：到中南部這兩、三天手機是否關機？)我都關再打開、開了再關幾次，而且我沒帶充電器。(問：是否擔心遭警查獲？)多多少少有這個心理，我是想說給我一點時間反省（偵71688卷第78-79頁）；我回南部去找李水成要這個包包，我才知道他沒有拿到南部。..我小孩當時一時生氣，想說我怎麼可以這樣對媽媽，所以才會去報警等語（偵71688卷第83-84頁）。
　⒌復經本院勘驗被告吳慶鴻於112年9月24日晚間9時58分傳送予證人吳清義之語音檔亦稱：「清義爸爸跟你說，爸爸不是故意要那樣，你跟媽媽說，可以的話現在不要報警，如果報警爸爸就完蛋了，我可以講得就是這樣，千萬不可，我不是故意的，她沒有很嚴重的傷，記住這句話，要緊喔。」（偵71688卷第60-61頁、本院卷第233頁)。被告吳慶鴻嗣傳送予其女兒之語音檔亦稱：「我覺得她今晚故意要綁這一條要讓我出事情、出狀況...我往旁邊是被流彈給打到，她就馬上給我報了，但是她就是有目的」等語 （偵71688卷第62頁)。
　⒍綜合勾稽以上事證，可見被告吳慶鴻於案發後，除旋將本案槍彈囑託被告李水成代攜回南部、叮囑證人吳清義絕對不可以報警，其本人則前往友人住處，在知悉有員警到案發現場勘察後，並即將手機關機，託友人開車載其至雲林，欲向被告李水成取回本案槍彈未果後，仍到嘉義、屏東等處投宿，居無定所，其主觀目的即係避免為警查獲，甚為明確。是以，被告吳慶鴻暨其辯護人事後改口辯稱：有託兒女代為自首云云，自無可採，其聲請傳訊其兒女到庭作證其有自首情事，亦無調查之必要，附此敘明。 
五、量刑：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吳慶鴻無視法律禁制規定，未經許可而寄藏非制式手槍及子彈，對他人之生命、身體安全及社會治安皆存有潛在高度之危險，持有期間非短，嗣更僅因懷疑證人黃美今外遇，即取出本案槍彈對地擊發，致不慎造成證人黃美今受有如事實欄之傷害，所為殊值非難；被告李水成則係受被告吳慶鴻請託代為攜本案槍彈回雲林，其轉而要求被告吳明新出面處理，並將本案槍彈轉交予被告吳明新，以此方式幫助寄藏本案槍彈；被告吳明新基於被告李水成之請求，將本案槍彈寄藏於冷凍庫，亦對他人之生命、身體安全及社會治安皆存有潛在高度之危險，惟寄藏期間僅一天餘，即為警循線查獲，各自犯罪之動機、目的，其等寄藏、幫助寄藏本案槍、彈之種類、數量，暨考量被告3人犯後均已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及被告吳慶鴻前於89年間即因非法持有槍枝，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3年確定並執行完畢，竟又再犯本案寄藏槍彈犯行、暨審酌被告李水成、吳明新各自之前科素行(有其等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憑)、被告3人各自陳述之教育程度、工作、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見本院卷第253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就併科罰金部分，各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又被告李水成前因妨害公務等案件，經本院判處有期徒刑4月確定，於110年4月23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被告吳明新本案犯行，則經本院判處有期徒刑2年6月，故均不符合刑法第74條宣告緩刑之要件，附此敘明。
六、沒收：
㈠、扣案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具殺傷力槍枝，為違禁物，爰依刑法第38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
㈡、至於附表編號2、3所示具殺傷力子彈，均經試射擊發或經被告吳慶鴻對地擊發而僅餘分離之彈殼、彈頭，因已喪失子彈之結構及性能，已不具殺傷力，均非屬違禁物。附表編號4未具殺傷力之子彈，非違禁物。附表編號5之側背包1個、襪子1隻、紙袋1個，雖係被告吳慶鴻、吳明新用以收納本案槍彈而為本案寄藏犯行所用，惟依被告吳慶鴻所述，該等物品應係友人「福哥」所有，且考量該等物品價值甚微，不具刑法之重要性，故均不予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莊勝博提起公訴，檢察官許智鈞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陳昭筠
　　　　　　　　　
　　　　　　　　　　　　　　　　　　　法　官　林建良 
　　　　　　　　　　　　　　　　　　
　　　　　　　　　　　　　　　　　　　法　官　施吟蒨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書記官　吳進安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7條第4項
未經許可，持有、寄藏或意圖販賣而陳列第一項所列槍砲、彈藥者，處5年以上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000萬元以下罰金。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2條第4項
未經許可，持有、寄藏或意圖販賣而陳列子彈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300萬元以下罰金。
附表：
編號 扣案物品 卷證出處  1 具殺傷力之非制式手槍1枝（槍枝管制編號：0000000000，含彈匣2個)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2年12月21日刑理字0000000000號鑑定書（偵71688卷第87-88頁)    2 具殺傷力之制式子彈6顆(均經試射)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2年11月15日刑理字0000000000號鑑定書（偵77111卷第138頁）、112年12月21日刑理字0000000000號鑑定書（偵71688卷第87-88頁)、113年10月8日刑理字0000000000號函（本院卷第187頁)   3 具殺傷力之非制式子彈8顆(均經試射)、1顆(吳慶鴻於事實一所示時、地對地擊發使用，經警於現場扣得其彈殼、彈頭各1顆)   4  不具殺傷力之非制式子彈14顆(均經試射)   5 側背包1個、襪子1隻、紙袋1個  



